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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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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在了解国际结算的内容、特点与研究对象、发展历史及趋势等知识的基础上，初步掌握国际结算业务中涉及的相关惯例及规则，明确银行在国际结算活动中的重要性及国际银行往来关系，认识国际清算与支付体系的内容、类型与应用，以及跨境贸易人民币清算与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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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是山东半岛一家肉制品加工企业的老板，2012年10月二连浩特一家贸易公司派人前来联系，想帮助老孙把产品打进蒙古市场。老孙从未做过出口生意，向别人咨询才知道做外贸有一套不同于国内贸易的规则。但他有三个问题想不明白：一是企业做贸易为何必须与银行打交道；二是与蒙古国做贸易为何能用美元；三是出口货款是如何回到自己公司账上的。

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只要是涉及货币的国际收付活动中所存在的疑问，都能够从国际结算这门课程里找到答案。

第一节  国际结算概述
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对外活动，如国际贸易、资本输出与输入、国际合作、国际旅游以及侨汇等，都会在国际上产生各种债权债务关系，这些债权债务关系主要是通过货币的跨国界收付进行清偿的。这种在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采取一定的方式，运用一定的金融工具，利用一定的渠道进行货币收付，以清偿因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活动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经济活动，就是国际结算(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一、国际结算的分类

引起货币跨国收付的原因有很多，所以国际结算的范围和内容很广泛。根据国际结算业务发生的原因，国际结算可以分为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非贸易结算两大类。

(一)国际贸易结算

国际贸易结算(International Trade Settlement) 是建立在商品跨国界交易的基础上，发生的原因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活动。虽然从目前来看这类结算在国际结算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但因其对一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而成为构成国际结算最基本的内容，在国际结算中居于主导地位。根据贸易方式的不同，国际贸易结算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有形贸易结算

按照广义的商品范畴划分，国际贸易从总体上可以分为有形贸易(Tangible Goods Trade)和无形贸易(Intangible Goods Trade)。前者用于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以实物形态表现的各种实物性商品；后者是指买卖一切不具备物质形态的商品的交换活动，用于交换的商品既包括与有形贸易的发生有关的如金融、保险等各种服务，又包括与有形贸易无关的各种技术、情报资料和劳务或服务等的有偿转移。有形贸易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引发国际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货币跨国界收付的主要经济行为。有形贸易结算是国际贸易结算中最主要的内容。

2. 协定贸易结算

协定贸易(Agreement Trade)是指两国政府之间或民间团体之间，在平等互利、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以签订贸易协定的方式而进行的贸易。根据协定规定两国之中任何一方的进口或出口，皆由双方政府在指定银行设立清算账户，出口商品则借记对方账户，进口商品则贷记对方账户。协定贸易的开展，主要是为了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但这类结算只用于双边协定项下的债务支付，不涉及现汇的收付，因要通过银行办理记账结算，所以也称为记账贸易结算。

3. 国际经济合作所引发的有形贸易结算

国际生产、技术和劳务合作也会引发实物性商品的进出口交易。如企业的跨国经营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一些资本性货物的进出口，加工贸易中原料或半成品的进口与成品的出口，以及技术贸易中的设备、对外承包工程中的有形资产等都属于有形货物的贸易活动。这类交易除了涉及清偿债权债务关系活动外，还经常涉及国际融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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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1-1

清算与国际清算

“清算”(Clearing)是由“结算”(Settlement)一词演变而来，虽也属于结算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结算。

在金融活动中，清算是银行间资金划拨的专用名词，是不同银行之间清偿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行为或业务，是指银行间对因为资金的代收、代付或上划、下划等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所引起的债权债务，计算应收应付差额的过程，或称为算账和轧差。清偿的办法是代表资金的银行票据交换与款项汇划。

国际清算中的清算也有指不同国家的银行间清偿债权债务关系行为的含义，但国际清算是由国家参与对外贸易而产生的国家间债权债务关系所引起的，清偿的办法是通过清算账户定期进行结算和处理余额，如代表一定价值的商品的进出口，而不是单独的资金转移。清算银行在国际清算中只是各国政府间贸易的一个业务机构。国际清算分为双边清算与多边清算，一般是根据各国政府间缔结的清算或支付协定互相抵偿债权债务，其目的是维持缔约国的进出口收支平衡。

(二)国际非贸易结算

国际非贸易结算简称非贸易结算(International Non-trade Settlement)，即由国际商品贸易以外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交往活动而发生的国际货币收付。它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无形贸易结算

无形贸易结算是国际非贸易结算的主体内容，即由无形贸易活动引发的货币跨国界收付，属于广义上的国际贸易结算范畴。

服务贸易是国际非贸易结算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世界贸易组织列出了服务行业的十几个部门，即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运输、其他，这些部门的劳务活动的收入与支出是无形贸易结算的主要内容。另外，国际非贸易结算还包括国际资本信贷和国际投资等活动所产生的利息、股息、利润收支等，以及知识产权交易和其他劳务服务等所发生的货币收支活动。

2. 金融交易类结算

金融交易类结算即国际上买卖各种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其清偿活动。这类交易主要包括外汇、证券、股票等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s)的交易，以及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期权、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的交易。

3. 银行提供的以信用担保为主体内容的一系列服务与结算
在国际结算中，银行通过开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为当事人提供信用担保(Credit Guarantee)服务，以消除商业信用风险，促进国际经贸的发展。

4. 其他非贸易结算

其他非贸易结算包括侨民汇款、国际赠予及援助或捐助、出国留学等。

国际非贸易结算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贸易结算发展速度很快，且项目众多，在许多国家国际收支中所占的比重呈直线上升趋势，甚至超过了贸易收支额；但其方式简单，不及贸易结算方式复杂多样，在一国国际收支中的意义和地位也难以与贸易结算相媲美。

二、国际结算的特点

(一)国际结算与国内结算的差异

国际结算与国内结算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在业务方式、内容和范围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国际结算是一种超出国界的货币收付活动，即对外结算，它与国内结算必然存在许多差异。

1. 范围上的差异

这是两者之间最直观、最本质的不同，也因而形成并决定着其他的差异。从理论上讲，国际结算可以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之间，当事人可以在两个甚至更多个国家或地区。这就决定了即使同一类银行业务，其国内业务和对外业务的要求或者遵守的规则会有很大差别。

2. 业务复杂程度的差异

国内结算基本上使用本国货币，结算方式也主要是汇票(或支票)与现金。而国际结算却比这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使用的货币，有计价货币、支付货币，可能是买方所在国家的货币，也可能是卖方所在国家的货币，还可能是第三国家的货币；在货款收付过程中，通常会有不同的货币兑换(即汇率)的问题；多使用国际上习惯的各种支付方式，如信用证、汇付、托收等；由于距离及风险方面的原因，往往需要复杂的款项收付保证手续；使用的文字或语言多非本国语，有些符号或代码还需采用国际通用的符号或代码；等等。所以对国际结算的业务素质要求也相对较高。

3. 风险的差异

国际结算的风险种类之多及严重性远远超过了国内结算。

(1)
政治风险。国内结算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国内政局稳定，但这一条件相对于国际结算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国际结算既要求当事人的所在国家政局稳定，又要求彼此间的政治关系状态良好。这就是国际结算的主要风险之一：政治风险。它不仅影响到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的顺利清偿与否，还会进一步影响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各种货币汇价的变化，从而涉及各国进行交易的当事人的实际收益。

(2)
汇率风险。每个国家都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规定本国的货币制度，这也是国内结算必须遵守的根本制度。由于各国货币制度存在着差异，在国际结算中，当事人要花费精力去研究、选择和使用货币及结算方式。同时，各种货币之间的汇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会经常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会对债权清偿的实际数量产生影响。这就是国际贸易与结算中的汇率风险。

(3)
其他风险。如债务人的信用风险、银行的信用风险、银行业务处理中的技术风险等。

4. 法律障碍的差异

办理国内结算，应遵循有关政策与法律。但由于不同国家对结算业务的有关要求或解释不同，因而会给国际结算形成障碍。虽然按照惯例国际结算不受某一国立法机关的约束，并且在仲裁、法律诉讼或某些业务处理规则方面有国际通用标准，但各国本着国家或民族利益而规定的外汇管理办法、进出入关境或国境政策、票据法等法规，以及对外结算制度等，仍给国际货币收付设置了各种障碍。

了解国际结算与国内结算上述几方面的差异，目的是要认识到国际结算具有业务复杂、困难多、风险大的特点，认识到对国际结算业务进行困难与风险分析的重要性。

(二)必须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与惯例 

国际结算涉及多边关系，各国对贸易与结算的规定不尽相同，做法各有习惯，不利于国际交流的顺利进行。因此，为规范国际结算业务，促进国际经贸发展，一些国际组织、行业公会或商会制定了有关国际结算的公约与规则。在国际经贸交流中，这些公约与规则得到不断修正和完善，最终被国际商贸界、银行界、司法界等广泛承认和采纳，成为各国银行处理国际业务时共同遵守的方针与准则。这些通行的规则与惯例，被称为银行间国际业务“国际公约”与“国际惯例”。

(三)国际结算能够导致一国一定时期的国际收支在量上发生变化

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反映一定时期一国同外国的全部经济往来的收支流量表，对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在交流过程中所发生的贸易、非贸易、资本往来以及储备资产的实际动态所作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内容构成了国际结算的内容，国际结算反映的是一种国际上的债权债务清偿和资金转移行为，资金国际转移的结果最终都会通过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反映出来。国家为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会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进行调控，从而影响到本国的对外结算。

(四)商业银行是国际结算和国际融资的中心

国际结算是以银行为中介机构的，所有贸易与非贸易项下的结算活动必须通过银行进行。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国际结算业务属于银行的中间业务，结算方法主要是以银行为中介的转账结算；同时银行又是国际信贷中心，在国际信贷活动中既为资本的国际流动提供服务，也主动通过融资获得国际经贸发展利益，因此国际结算业务又发展成为银行的资产业务。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与国际融资三者的有机结合，反过来也促进了银行业务的进一步国际化。

(五)单据工作在国际结算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国际贸易中，单据代表货物和物权，单据的转移意味着货物和物权的转移，这就是货物单据化，亦即“卖方凭单交货，买方凭单付款”。 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单据可以买卖、抵押、转让和流通，从而成为一种证券。银行介入国际贸易并提供结算、担保和资金融通服务的前提是“货物单据化”，即在银行的国际业务中，银行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货物；银行只管单据，而不过问货物；单据可以成为质押，以获得银行的通融资金。这就对单据的种类、制作和审核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进出口企业结算货款，还是银行处理国际业务，都必须高度重视单据工作。

三、国际结算的研究对象

国际结算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实现国际结算的方法以及作为媒介的各种结算信用工具的作用原理及运用，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国际贸易结算

鉴于国际贸易结算在国际结算中的理论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国际贸易结算在实际应用中几乎包括了国际结算所有的技术与理论知识，而且较其他业务更复杂、应用范围更广，所以国际贸易结算是国际结算的主要研究内容。一些院校通常把国际结算与国际贸易结算作为同一门课程。

(二)国际结算工具
国际结算工具即国际结算中的支付手段，包括现金与非现金。现代国际结算主要是非现金结算，主要支付工具是各种票据或支付凭证，包括汇票、本票、支票。票据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国际结算的效率与安全，票据的特征、票据行为和票据流通等构成了国际结算的重点研究对象。

(三)国际结算方式
国际结算方式即以一定的条件实现货币跨国收付的方法，如汇款、托收、信用证以及保理、担保等。这些传统及新兴结算方式的发展与应用，主要取决于国际经贸活动的内容，它们以不同的方法和条件转移了国际上债权人、债务人的账面资产，也成为国际结算的又一重点研究对象。
(四)国际结算中的单据

货物单据化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基本特征之一，在银行参与国际贸易结算历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单据对于国际贸易中债权债务的清偿具有关键作用，也通常是银行提供融资的基本要求，对单据的处理是银行国际业务的重要工作。因此，国际结算中涉及的各类单据，如金融单据、商业单据(商业发票、提单、保险单等)，以及它们的制作及审核，也是国际结算的研究对象。

(五)国际贸易融资
国际贸易融资是银行为外贸企业开展国际贸易业务，围绕国际贸易结算的各个环节所发生的资金融通活动。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企业国际贸易融资需求的上升；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开展跨国投资并购活动，更迫切地需要银行提供国际融资。因此，作为促进进出口贸易活动的一种金融支持手段，诸如进口押汇、出口押汇等各种进出口贸易融资方式，也是国际结算的研究对象。
(六)以银行为中心的支付体系
支付体系(Payment System)是指以票据交换为中心，联结多边银行进行结算与清算的有机整体。国际结算利用国际银行体系实现跨国货币收付，因此，一个运行良好的支付体系，是完成国际结算的重要条件。国际支付体系(International Payment System)是一国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著名的支付系统有美国的纽约银行同业自动清算系统(CHIPS)、英国的伦敦银行同业自动清算系统(CHAPS)等。怎样通过最科学、最安全、最有效的银行支付体系，进行国际资金的划拨清算，从而实现快速、安全、高效的资金国际转移，是国际结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另外，有关国际结算的国际惯例和公约等，也是国际结算的研究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从银行的角度看，国际结算是银行的一项国际业务，涉及银行间资金的国际转账与划拨、各种单据的处理与交接、信用担保、短期或中长期贸易融资等金融服务业务；但从进出口企业的角度看，国际结算就是对外贸易款项的收付过程，涉及支付工具及结算方式的选择与运用、银行及银行服务的选择与运用等。因此，银行如何为对外贸易结算提供准确、安全、及时的服务，也是国际结算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国际结算的产生与发展

国际结算属于经济范畴，有着自身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也是世界经济史的重要内容。

一、国际结算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国际结算是伴随着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出现的，国际贸易是国际结算产生与发展的主要依据。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国际贸易的每一次迅猛发展，都会给国际结算增添新内容、带来新增长。国际结算方式的逐步复杂，也正是国际贸易从单纯货物贸易向多种贸易形式发展的结果：国际贸易中有关货物品质、数量的各种相关证明文件的逐步齐全，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相关行业的分化独立，以及提单、保险单的问世等，奠定了凭单付款结算的基础，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货款国际转移的中介；进出口商对规避风险及便利贸易等的新需求，催生了托收、信用证、保函等各种支付方式，丰富了银行的国际业务内容。随着信息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运用，无纸化贸易的发展也使传统的国际结算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子单据开始代替纸质单据。

国际结算的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国际结算从现金结算到票据结算的发展过程，促进了国际贸易从买卖双方货款两清的现货交易方式向有银行介入的非现货交易方式转变。国际结算的业务技术水平与速度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的扩大与效益，以银行为中心的现代电子转账划拨支付体系极大地推动了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

因此，国际结算与国际贸易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从两者的关系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结算是国际结算中最传统、最基本的形式。虽然自1980年以来全球无贸易背景的金融交易量迅速增加，且远超国际贸易结算规模，但从国际结算这门学科以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意义来看，占绝对重要性地位的仍是国际贸易结算。

二、国际结算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历史进入奴隶社会时期后，国际贸易就产生了，同时也产生了国际结算。随着社会生产与国际分工的发展，国际货物交换日益发达，国际贸易结算的方法和内容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不断地变化和进步。 

(一)从现金结算到非现金结算 
最初期的国际结算业务是采用现金结算(Cash Settlement)，即通过输送贵金属(如黄金、白银或金属铸币)的办法来清偿国家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办法费用高、风险大，不利于国际交往。公元11世纪，国际贸易较发达的地中海沿岸的商人开始使用“单据”(兑换证书)来替代现金；16—17世纪，欧洲大陆已广泛使用由这种“单据”发展起来的票据，国际结算真正有了信用性。票据的产生和推广使国际结算进入了非现金结算(Non-cash Settlement)时期，以不附带货运单据的汇票结算方式开始在国际商品交易中出现并流行开来。

(二)从凭货付款到凭单付款

18世纪，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国际贸易提供服务的航运业、金融业、保险业等逐渐成为独立的行业部门。提单、保险单等的相继问世及定型，使货物单据化的概念已被普遍认同和接受，海运提单已由一般性的货物收据发展成可以背书转让的物权凭证，保险单也成为可以转让的单据。单据的转移意味着货物和物权的转移，从而使商品买卖可以通过单据买卖来实现，卖方提交单据代表提交了货物，买方付款赎单代表取得了货物。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凭单付款的结算方式已相当完善，国际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单据贸易。

(三)从买卖双方直接结算到通过银行结算
18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近代银行业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高利贷性质的封建银行转变为担任信用和支付中介的资本主义银行。由于提单、保险单等成为可以转让的凭证和单据，这对于银行来说是一种相当安全的资产业务，银行在开展国内存、放款业务的同时，开始介入国际借贷和国际结算业务。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银行信用迅速加入到国际贸易结算中来，国际结算从商人间的直接结算转变为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结算，银行成为沟通国际结算的枢纽，成为国际债权债务的清算中心。
(四)从简单结算方式到复杂结算方式
由于银行信用较商业信用有更多的优越性，银行的保证与信贷作用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银行的国际业务开始从传统的汇款、托收等收付款功能，向提供银行信用的信用方式转化，跟单信用证、保函、备用信用证开始广泛应用，国际结算日益与贸易融资相结合。从进出口结算到进出口押汇，从汇款、托收、信用证到国际保理和福费廷，逐渐形成了当今以贸易结算与融资相结合为特征的、以银行为中枢的国际结算体系。

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在银行业务处理领域的应用，传统的人工处理纸张与票据的国际结算方式开始转向电子化和网络化，并在21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当今国际结算是以银行为中介、以票据为工具、以单据处理为中心业务、支付与融资相结合、业务渠道电子化和网络化的非现金结算体系。
三、国际结算制度

国际结算制度(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System)又称国际结算体系，是指各国根据本国的外汇管理要求制定的对外结算的总制度，包括结算方式、结算方法、结算工具及结算业务的操作程序等。这种制度与每一笔具体的结算业务所采用的具体结算方式是不同的概念，它是每一笔具体业务必须遵守的准则。国际结算制度的形成比国际结算产生晚得多，是在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运输和保险及国际货币体系都有较大发展之后才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实行何种国际结算制度，取决于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国际结算制度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自由的、多边的国际结算制度

这种制度形成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实行自由的、多边的国际结算制度必须以外汇可以自由买卖为前提，而外汇自由买卖又必须以货币稳定为条件。19世纪正处于自由贸易鼎盛时期，许多国家确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汇率能保持稳定，黄金可以自由输出输入，国际上正常的支付与结算均以黄金作为结算的最后支付手段。推行自由的、多边的国际结算制度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外汇自由买卖。需要(或持有)外汇者，均可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购买(或售出)外汇，没有人为的限制或障碍。

(2)
资本在国际上的自由流动。资本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间自由流动，资本的输入输出是通过自由买卖外汇来实现的。

(3)
黄金的自由输出输入。如果需要输出输入黄金，用现金结算方式进行国际结算，可以自由地输送黄金。

(4)
黄金和外汇自由市场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银行和外汇市场均可以自由地经营外汇业务，其汇价是在外汇市场上根据外汇的供求状况自发形成的。在金本位制度下，汇价波动局限在黄金输送点的范围，因而基本保持稳定，成为自由多边结算制度的基础。

(5)
多边结算制度的存在。在黄金与外汇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国际上的多边债权债务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几个金融中心相互抵销，这可以节约费用和资金占用，减轻风险，尤其是简化了多边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

外汇自由与多边结算紧密联系、相互结合，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以非现金结算为主要方法的结算机制。英国是当时的世界多边贸易、多边支付体系的中心，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体系为所有国际贸易参加国提供购买货物的支付手段，也使得国家之间债权债务的清偿，利息、红利的支付能够在伦敦顺利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陷入全面危机，外汇自由被外汇管制所代替，黄金和资本的自由输出输入受到限制；20世纪30年代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又从根本上打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秩序，货币制度陷入混乱，导致市场竞争日趋激化。于是，自由的、多边的国际结算制度为管制的、双边的国际结算制度所代替。

(二)管制的、双边的国际结算制度

管制的、双边的国际结算制度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崩溃后，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深、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产物。这种制度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外汇管制，或称外汇管理，即国家通过法令对外汇的收、存、兑进行有目的的管理。其主要内容是限制甚至禁止外汇自由买卖、管制资本的输出输入，实行复汇率制等。其目的在于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保证国际收支平衡。

二是双边结算，即由两国政府间签订支付协定，开立清算账户，用集中抵销的办法清偿彼此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主要内容包括清算机构、清算账户、清算范围、清算货币、信用摆动额及清算账户差额的处理等。在这种制度下，甲国对乙国的债权只能用来偿还甲国对乙国的债务，而不能用此债权来抵偿甲国对任何第三国的债务。
由于这种制度是排他性的，必然会影响缔约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因此不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各国贸易保护的工具。“二战”结束后的20多年间，发展中国家加强外汇管制，实行双边结算，目的是缓解国家外汇短缺的困难，节省黄金及外汇储备的使用。

(三)多元的、混合型的国际结算制度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欧各国与日本等由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际收支有所改善，于是开始放松外汇管制，相继恢复多边结算。从1960年开始，日本与当时的联邦德国率先宣布货币自由兑换，英国也在1979年撤销了残存的一些外汇管制条例。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危机与金融货币危机的影响，双边结算措施又略有加强，但对经常性收支项目则有所减少。为实现经济独立和平衡国际收支，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包括国际收支的全部项目)和双边结算制度。因此，多元化、混合型成为“二战”后国际结算制度的重要特征。这种国际结算制度的主要特点如下。

(1)
外汇自由兑换与程度不同的外汇管制并存，而以外汇自由兑换为主。
(2)
自由的、全球性的多边结算制度，区域性的和集团性的多边结算制度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管制的双边结算制度并存，以全球的和区域性的多边结算为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结算制度将向着多元化和自由化的多边结算制度方向发展。

四、国际结算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尤其是EDI应用到国际经贸领域以来，国际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世界各国银行的国际业务量急剧增长，业务技术水平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1. 结算手段日趋电子化

随着高科技的日益发展和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国际结算手段逐步趋向电子化。目前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基本上都实现了电子计算机化，建立了结算自动转账系统，使结算过程更加准确、迅速、安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系统(SWIFT)是国际结算电子化的一个典范，它作为一个世界各银行间的通信网，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连续运转，具有自动储存信息、自动加押或核押、以密码处理电文、自动将文件分类等多项功能。同时，交易场所和交易手段的网络化发展，使得网上银行成为国际结算新的载体，电子货币、票据、单据和电子资金转账成为新的支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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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1-2
电子交易平台BOLERO
BOLERO网由TT Club(Through Transport Club，联运保赔协会)与SWIFT于1998年4月合资创立，是一个开放、中立、高度安全、合法的，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核心信息平台为主构架的电子管理系统，支持国际贸易流程的各参与方传输、交换电子单据与数据。使用者签署协议成为成员后，可以通过互联网交换单据、核查数据，完成贸易过程；通过权利注册申请后，允许使用者在线转让货物所有权。
以电子信用证项下交单为例：BOLERO提供的电子信用证方式起始于承运人通过核心电讯平台按发货人的要求签发的一份电子提单，BOLERO权利注册系统将信用证项下的所有信息(包括电子提单、电子保险单、电子商检证书等)捆绑到一起(以下称为捆绑提单)，并根据指示确定提单的持有人。捆绑提单信息的流转是通过当前捆绑提单持有人向权利注册系统发出指定另一提单持有人的指令来进行，发货人指定银行为提单持有人时，银行应完成信用证项下垫付货款责任，银行再指定买方为提单持有人时，买方应完成付款赎单责任。当最后收货人成为捆绑提单的持有人时，将捆绑提单通过电子手段交回给承运人或承运人指定的其他人，并要求提货。
BOLERO标志着国际贸易与金融行业实现了新的突破，通过BOLERO平台完成电子交单，简化了客户的贸易金融程序，不但加快了各方的交易时间，还改进了银行的风控机制。许多金融机构和企业注册了BOLERO电子交单系统；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在2005年推出了BOLERO电子信用证通知系统，为我国出口商从金融机构接收信用证通知提供了更快速、更有效的方式；中国银行是中国第一个开展完全电子交单业务的银行，2013年注册BOLERO系统，并于同年8月27日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通过BOLERO平台成功地完成了首次电子交单。
2. 单据标准化

单据标准化有利于减少制单和审单的时间、人力和费用，有利于计算机自动化处理，加快国际结算的速度。欧洲的单据标准化组织认为采用标准格式制单至少可以把制单、审单的时间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目前欧洲国家的海运提单几乎全部采用了标准格式，虽然其他国家尚不普遍，但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国际结算单据化、单据标准化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中。

3. 国际结算速度日趋加快

电子计算机、电传、传真、互联网及其他新技术手段的普遍使用，尤其是邮件快递处理快邮，使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之间的桌至桌(Office to Office)的邮件传递时间缩短了一半，使每一笔具体结算业务所需的时间减少为原来的几十分之一。

4. 国际结算服务方式发生变化

有关配套服务和货款结算、汇兑、咨询等业务连成一体，并不断推出新的服务企业和服务项目，如快邮、出口押汇以及外汇远期买卖、期货、期权、调期等，为客户提供“一条龙”服务。同时，受到电子商务的拉动，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经济优势的电子支付发展迅猛。电子支付是指单位、个人直接或授权他人通过电子终端发出支付指令，实现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的行为。电子支付的类型按照电子支付指令发起的方式分为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也称手机支付)、销售点终端交易、自动柜员机交易和其他电子支付。
5. 结算方式日趋多元化、混合化
汇款、托收、信用证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随着经济贸易与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竞争手段不断增加，对国际结算方式也产生了新的要求，结算方式混合化、多元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国际结算中的银行及银行间关系

当今国际结算是以银行为中心进行的，因此，围绕一项国际商品交易合同，参与结算的当事人除了交易各方(主要是买方与卖方)外，还有银行等金融机构。

一、银行在国际结算中的作用
(一)国际汇兑
国际汇兑是银行的基本业务，对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银行通过提供多种结算业务，如汇付、托收、信用证等，可以帮助进出口商迅速、安全、准确地完成收付汇活动，解决进出口商直接结算的困难。当今银行的国际业务发展迅速，银行拥有效率高、安全性强的银行网络与资金转移网络，使国际结算能够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同时银行集中了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加以抵销，从而缩短了结算的路径，节省了结算的时间及费用。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在银行业务处理的应用，银行的国际资金结算业务将会更加安全、经济、方便、迅速。
(二)提供信用保证

银行资金雄厚、资信优良，银行信用也优于商业信用。银行参与进出口商的债权债务清偿活动，通过开立信用证、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等，以银行信用代替商业信用，或通过保理、包买单据(福费廷)等受让商务交往中应收账款或债权，将商业信用转化为银行信用，可以为国际贸易结算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信用保障。

(三)提供贸易融资

在国际结算中，银行可以针对不同的结算方式提供多种形式的贸易融资，为进出口商或加工贸易企业等解决资金问题。目前银行提供的贸易融资方式更加多样，融资手段更加灵活，既有如出口票据贴现、出口单据质押贷款、打包贷款、进口押汇、出口押汇、信托收据、保证等短期融资业务，也有福费廷等长期融资业务。

(四)减少外汇风险

银行国际结算业务的速度和技术水平与进出口外汇风险控制有着密切关系，银行高效率的国际结算业务能够极大地缩短收、付汇时间，从而减少外汇风险。同时银行推出的各种提前结汇和付汇的融资产品，如出口票据贴现、进出口押汇、海外代付、保理和福费廷等，也都间接地帮助进出口商规避外汇风险。

(五)提供其他增值服务
除提供传统的汇兑、融资等服务外，随着国际贸易与金融市场形势的变化，银行不断地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推出了各种新型增值服务业务，如向客户提供贸易与外汇专家咨询、贸易对象资信咨询、海外代付、国际贸易账户管理等金融服务品种等，极大地密切了银行业务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丰富了银行国际业务的内容。

另外，由于银行间国际结算业务的处理是遵循有关国际惯例进行的，合理化和规范化的业务活动，有助于减少和避免国际贸易纠纷，保证进出口贸易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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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1-3
进 口 代 付

进口代付或称进口海外代付，是指根据进口商的申请，银行与进口商签订进口代付协议，在进口商承担融资费用并出具信托收据的前提下，由境内银行指示境外银行(代付行，一般为其海外代理行或分行)代进口商支付款项给出口商，待代付到期日，再由进口商向境内银行支付本息以及其他费用，境内银行则向代付行支付本息的一种短期融资方式。海外代付可应用于信用证、进口代收、汇付等对外付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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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1-4
银行付款责任
银行付款责任(Bank Payment Obligation, BPO)是由SWIFT组织研发并推出的一种新型的贸易金融工具，是指付款银行(买方银行)在TSU等电子平台中，向收款银行(卖方银行)做出的独立、不可撤销的即期或延期付款责任承诺。
TSU(Trade Services Utilities)系统是SWIFT针对赊销贸易日益发展成为国际贸易支付方式主流的变化趋势以及供应链管理和融资需求的发展趋势专门设计开发的。该系统通过集中化数据处理和工作流引擎，对订单、运输单据和发票等单据信息进行集中化匹配处理，在整个过程中向贸易双方银行提供情况报告，不仅有利于银行掌握进出口各个环节的信息，也为进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提供了便利。中国银行于2007年12月率先在中国开通基于SWIFTNet TSU的全新服务，为企业客户提供赊销供应链融资服务，如订单融资和商业发票贴现服务以及其他服务。
为规范BPO业务管理，国际商会制定了《银行付款责任统一规则》(Uniform Rules for Bank Payment Obligations, URBPO)，并于2013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为BPO业务的市场推广提供了权威的规则依据。URBPO将BPO业务严格定义为银行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买方银行对卖方银行的付款责任；买方银行及卖方银行的职能是接受并代替买方及卖方向系统平台提交数据，职责定位于数据的传输方，银行不对数据及单据负责。
二、国际结算中的往来银行
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是建立在与国外银行合作的基础上的。银行开展国际结算业务，必须有海外分支机构或代理行等往来银行的合作，否则其国际业务就无法顺利进行。往来银行是指与某一银行(本行)共同完成国际结算业务的其他银行。各国的银行在国际结算中相互合作，组成了一个服务于国际金融业的全球银行间网络。
根据其他银行与本行的关系，可将往来银行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本行的分支机构
经营外汇和国际结算业务的银行在国内外一般都设有分支机构，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

1. 代表处及代理处
代表处(Representative Office)是银行设立的非营业性机构。代表处不能经营真正的银行业务，其主要职能是代表总行(Head Office, HO)洽谈联络业务，探询新的业务前景，寻找新的赢利机会，为总行提供当地信息资源，或为建立分行做准备。
代理处(Agency Office)是银行设立的能够转移资金和发放贷款，但不能在东道国吸收当地存款的金融机构。代理处是总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介于代表处和分行之间的金融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其资金来源于总行或者从东道国银行同业市场拆入。

2. 联行
联行(Sister Bank)是指银行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国内外设置的分行、支行。根据设立地点的不同，联行可分为国内联行(Domestic Sister Bank)和国外联行(Overseas Sister Bank)。总行与分行、支行之间，分行与支行之间及其相互间都是联行关系。
分行(Branch)是银行设立的营业性机构，一般可以经营完全的银行业务，但不能经营非银行业务。分行不是独立的法律实体，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业务上，都是母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业务范围及经营政策要与总行保持完全一致，并且分行的业务活动限制以总行的资本、资产及负债为基础来衡量；总行对分行的活动负有完全的责任。分行的业务活动同时受到总行所在国与东道国双方的法律及规章的制约。
支行(Subbranch)是分行下设的营业机构，地位类似于分行，只是层次比分行低，直接属分行管辖。
联行之间因发生国内外结算业务，相互代收、代付或内部资金调拨而引起的资金账务往来称为联行往来(Interbank Transactions)。总行在国外开立了账户，分行、支行办理国际结算时即可通过国内联行与总行办理资金的划拨；异地办理国际结算需要在国内异地划拨资金时，也可通过国内联行在分行、支行之间办理。
3. 子银行
子银行或称附属银行(Subsidiary Bank)，是银行设立的间接营业机构，是在东道国登记注册而成立的公司性质的金融机构。子银行在法律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公司法人，对自身的债务仅以其注册资本为限负有限责任。子银行是属总行拥有的合法注册公司，其股权的全部或大部分为总行所控制。子银行的经营范围较广，通常能从事东道国国内银行所能经营的全部银行业务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还能经营东道国银行不能经营的某些银行业务。子银行除可经营银行业务外，还可经营非银行业务，如证券、投资、信托、保险等业务。
4. 联营银行
联营银行(Affiliate Bank)也是银行按东道国法律注册的公司性质的独立银行。联营银行的法律地位、性质和经营特点同子银行类似，区别在于母行仅占有联营银行的部分股权(50%以下)，其余股权为东道国所有，或由几家外国投资者共有。也就是说，联营银行是两国或多国投资者合资共建，或外国投资者通过购买当地银行的部分股权而形成的，投资者仅占有其部分股权，不一定有控制权。

5. 银团银行
银团银行(Consortium Bank)通常是由两个以上不同国籍的跨国银行按照东道国的法律共同投资注册而组成的公司性质的合营银行。与其他形式的银行相比，银团银行具有以下特点。

(1)
银团银行的任何一个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都不超过50%。组成银团银行的母行大多是世界著名的跨国银行，但银团银行有自己的名称和特殊功能，它既接受母行委托的业务，也开展自己的经营活动。
(2)
银团银行的注册地多为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或离岸金融中心。

(3)
银团银行经营的业务大多是单个银行不能或不愿经营的成本高、风险大、专业技术性强、规模和难度较大的业务，如银团贷款(也称为辛迪加贷款，Syndicated Loan)、承销公司证券、安排国际上的企业并购等。

(4)
银团银行的业务对象主要是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

上述几种形式的分支机构，对总行来说，海外分(支)行布局及业务能力对其国际结算业务的开展意义重大。

(二)代理行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交通银行等都是我国可以开展国际业务的金融机构，它们在许多国家或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如中国银行在伦敦、卢森堡、新加坡、中国香港、纽约等设立的分行。但办理国际业务，除了在国外设置分支机构外，银行还需要外国银行的业务合作与支持，要根据业务及业务发展的需要，与外国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
代理行(Correspondent Bank/Correspondents)是两个拥有代理关系的银行的互称，是指通过与其他国家银行签订代理协议，相互代理对方的一些业务，相互为对方提供服务的银行。对其中一家银行来说，国外代理行不附属于本行，在具体的国际结算业务中，两者属于委托代理关系。我国将代理承做与我国某银行之间的国际结算业务，并已建立代理业务关系的外国银行，称为我国某银行的国外代理行。

建立国外代理行，意味着拥有了众多帮助本行办理国际结算业务的国外金融机构，形成了本行的国际业务网络，对提高银行业务效率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代理行了解当地市场，提供服务方便，而且与设立分行相比还具有市场进入成本少、无须进行员工培训及设施投资等优点，再加上一些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设立各种壁垒，所以各国银行都十分注重建设国外代理行网络。因此，银行国外代理行的数量多少也成为衡量其国际业务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

三、代理行关系的建立
代理行关系一般由双方银行的总行直接建立，分行、支行不能独立对外建立代理行关系。

(一)建立代理行的原则与方式

1. 建立原则

从事外汇及国际结算业务的银行，必须根据有关的原则与具体情况有选择地与外国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我国银行应服从我国外交活动与对外经贸活动的需要，贯彻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结合国外银行的业务水平，按照国际金融业务的一般惯例与国外银行建立代理关系及处理有关往来业务。具体来讲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
服从国家的外交政策。代理行关系的建立是国际金融领域内的外事活动，根据我国政策，凡属国家政策不准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的银行，或资本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银行都不能建立代理行关系。
(2)
考虑国家风险。要从有无外汇短缺、债务危机、战争、政局是否稳定以及自身对风险的掌控能力等方面考虑代理行的国家风险。

(3)
考虑国外银行的业务水平。为保证银行国际业务的顺利进行，要对对方银行的历史、所有制体系、资本总额、资信情况、发展战略、管理体制与经营管理质量、决策作风、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估。
(4)
平等互利。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对方建立相互直接委托的业务关系，通过制定适当的合作方针、政策、合作交往范围、授信规模等，控制风险，保证双方之间安全、稳妥地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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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代理行的业务范围及代理行的选择标准
2. 建立方式

我国各商业银行建立国外代理行，一般由总行统一建立，未经总行同意，各分行不得擅自与境外银行总行及其分行建立代理关系。
总行按照尽量满足业务需要、严格控制国家风险和银行风险、国家和地区适当分布等原则，有选择性地和境外银行联系、洽谈，签订协议或互换确认函后，寄送控制文件，并约定各方建立代理关系的总行、分行名单，在签收对方控制文件并收到对方签收我方控制文件的回复后，代理行关系即告成立，两家银行指定的分支机构就可以直接进行业务往来。以后各行的印鉴、密押等如有变化，则由有变化的银行(总行或分行)直寄至与它有业务往来的国外代理行。

也可以由分行因业务需要向总行提出建立代理行关系的建议，然后由总行出面与国外银行商谈、签订协议，再通知国内分行。有时国外银行会主动向我国总行或分行提出建立代理行的要求，由总行做必要的考察后，按上述方式处理。

(二)建立代理行的步骤

建立代理行关系的传统方法，是由双方银行签订代理协议，规定相互往来的具体行址、互相委托办理业务的范围、收费标准、头寸划拨办法以及互相开立账户等，手续较为烦琐，如果代理的业务内容有所变化，还需要双方换函确证。现在建立代理行关系的办法较为简单，大致经过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开展资信调查。主要是通过多方渠道考察对方银行的资信，以及了解所在国的有关政策、法规、市场信息等。需要掌握的信息主要包括：该行的行名、注册国家、注册地点、建立时间、合并情况；该行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外汇管制及其他法规限制情况；该行股权归属、股权性质、经营方向、业务特长；该行近几年的资本(核心资本、附属资本)、资产、利润、信用评级及其他经营情况；该行在本国的分支机构设置情况、国外分支机构的设置情况；该行在世界和本国银行中按资本、资产、利润、信用评级等排位的名次情况；该行的通信地址、电话、传真、电传、SWIFT代码等资料；以及其他有关情况。
其次，签订代理行协议(Correspondent Arrangement; Agency Arrangement, AA)。代理行协议分为单方委托协议(One Side AA)和相互委托协议(Reciprocal AA)，后者的两家银行互为代理行。代理行协议大多是相互委托协议。代理行协议通常由一方起草，双方协商，都同意后由双方银行负责人签署签章后才开始生效。代理行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签约的双方银行的名称；互相代理业务的双方银行分支机构(简称协议行)；双方交换控制文件及密押的使用方式；代理业务所使用的货币；代理国际结算业务的种类，如汇款、托收、信用证；双方指定的主要偿付银行名单；开立账户和给予融资便利的安排；协议的修改；双方授权签字人员的签字和本协议生效日期；等等。

最后，双方交换并确认控制文件(Control Document)。在签收对方控制文件并收到对方签收控制文件的回复后，代理行关系即告成立。

(三)控制文件

控制文件包括密押和/或SWIFT密押、印鉴或签字样本与费率表。

密押(Test Key)也称电传密押，是银行间事先约定的在业务交往中确认对方电报或电传指令真实性的押码，即确认发电人身份真实性的专用押码。密押具有很高的机密性，由发送电文的银行在电文前加注。在代理行关系的建立中，可以由一方银行将密押寄给对方共同使用(共用我押或共用他押)，也可互换密押，或者各自使用各自的密押(各用各押)。

SWIFT密押(SWIFT Authentication Key)是独立于电传密押之外，在代理行之间交换的，仅供双方在收发SWIFT电讯时使用的密押。SWIFT密押对全部电文，包括所有的字母、数字和符号进行加押，准确程度远超电传密押。
印鉴(Specimen Signatures)或签字样本(Book of Authorized Signatures)是银行有权人印章或授权签字的样本，用来确认通过邮寄所收到的信函、票据、凭证等的真实性。代理行印鉴由总行互换，包括总行及所属建立了代理关系的分行的有权签字人的签字示样。
费率表(Schedule of Terms and Conditions)是银行承办各项业务的收费标准，交换的目的是使对方明了委托办理业务的收费情况。一方银行委托业务，按被委托银行收费标准收费，即：对方银行委托我方银行办理业务，则按照我方银行费率表收取费用；我方银行委托国外银行办理业务，则按对方银行费率表收费。双方也可换函约定相互减少或全部免收费用。

(四)代理行的种类
按是否有往来账户关系，代理行可分为账户行(Depository Bank)和非账户行(Non-depository Correspondent)两种。
1. 账户行
账户行是账户代理行(Depository Correspondent)的简称，是指代理行之间单方或双方相互在对方银行开立了账户的银行，或者说为被代理行开设代理行所在国货币或第三国货币存款账户的银行，即为对方的账户行。由于开立的账户通常为对方所在国的本币账户，所以也被称为外汇账户。账户行是在代理行关系的基础上为解决双方在结算过程中的款项收付而建立的特殊关系，因此账户行必然是代理行，但代理行并不一定是账户行。
在我国，国内分行要求对外开立账户的，一般应报经总行审批。选择建立账户行，一般应选择业务往来多、资金实力雄厚、支付能力强、经营作风好、信誉卓著、服务有保证、地理位置优越、无政治风险以及世界主要货币国家的国际性大银行，此外还要根据业务量大小及客户分布、自身业务规模及账户成本、是否有利于自身现在或者将来的业务发展以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司法纠纷等条件决定是否开立账户。中国银行开立的外汇账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其账户使用的货币是账户行所在地可自由兑换、自由调拨的货币，账户行所在地是各种货币的结算中心，如英镑账户开在伦敦、美元账户开在纽约、瑞士法郎账户开在苏黎世等，并且这种账户由总行集中对外开户，由各分支行共同使用。

账户行可以是单方开立账户和双方互开账户：单方开立账户是指一方银行在对方银行开立的对方国家货币账户或第三国货币账户，如中国银行在美国纽约的花旗银行开立的美元账户；双方互开账户是指代理行双方相互在对方国家开立对方国家的货币账户，如中国银行在美国纽约花旗银行开立的美元账户，花旗银行在北京中国银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根据开立的性质不同，账户可为往户账和来户账。
(1)
往户账(Nostro A/C)简称往账，是指国内银行在国外代理行开立的账户。我国的国际结算货币主要是美元，而美元的清算中心在美国纽约，为方便结算，我国银行在纽约的许多大银行都开立了美元账户。出口货款的收回采取请账户行“贷记我账”(Credit our a/c with you)，进口货款的支付请账户行“借记我账”(Debit our a/c with you)的方式。
(2)
来户账(Vostro A/C)简称来账，是指外国银行在我国国内银行开立的账户，如其他国家银行在我国开立的外汇人民币账户。
账户行之间委办各项国际业务所涉及的货币收付行为，通常表现为银行账户上余额相应的增加与减少。增加金额叫作“贷记”(To Credit)，减少金额叫作“借记”(To Debit)。如果甲行委托乙行收取款项，乙行给甲行去电“已贷记你行账”(We have credited your a/c with us)，表明乙行在甲行的账户上增加了一笔金额，甲行从乙行收到了相应的金额。如果乙行对甲行说“请借记我行账”(Please debit our a/c with you )，表明甲行在乙行的账户上减掉一笔金额。
2. 非账户行
非账户行是指除建立账户行关系以外的其他代理银行，或者说是没有为被代理行建立专门账户行关系的代理行。非账户行之间的货币代理收付需要通过第三家银行办理，时间和费用的耗费比账户行要多。

四、往来银行的选择
联行与代理行、账户行与非账户行都可办理国际结算的有关业务，但对银行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办理结算和外汇业务，选择国外银行做往来银行时，如对外汇款选择国外的汇入款项银行，通常按以下顺序确定。

首先选择海外联行。联行是最优选择，主要是因为本行与联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且让海外联行承担业务，既可以帮助其增加收入，还可以帮助其进一步开拓市场。

其次选择账户行。账户行是次优选择，是因为与联行相比账户行是代理关系，在没有联行的地区只得依靠代理行来完成相关业务。但在代理关系中账户行与本行的关系更密切，彼此之间的业务委托十分方便，只要通过账务往来即可完成。账户行在国际结算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同一城市或地区有多个账户行的情况下，要选择资信最佳的银行办理业务。

最后的选择是非账户行。在没有联行和账户行的少数地区，要开展业务只能委托非账户行的代理行。但是资金收付不太方便，需要通过其他银行办理，手续烦琐，所需时间也较长。
五、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是一个国际银行业间非营利性的合作组织，由北美和西欧 15个国家的 239家银行发起，成立于1973年5月，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977年9月正式启用，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SWIFT的目标是“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服务，为了确保安全准确地完成对私有的、保密的、专利的金融电文的通信、传输以及路由等行为，研究、创造一切必要的方法，并且将其付诸使用和操作”。SWIFT运营着世界级的金融电文网络，提供金融行业安全报文传输服务与相关接口软件，为外币清算、国际结算、外币资金、证券保险以及进出口企业等国际金融业务提供快捷、准确、优良的服务，目前被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000多家金融机构信赖并使用，成为全世界金融机构与其往来银行的主要通信通道。
中国银行于1983年加入SWIFT，是中国第一家SWIFT会员银行；1985年中国银行开通使用该系统，成为我国与国际金融标准接轨的里程碑。随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及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所有能够办理国际银行业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外侨资银行、地方性银行等都加入了SWIFT并开通了SWIFT网络。
(一)SWIFT用户与SWIFT代码
1. SWIFT用户
SWIFT的用户包括三种类型，即会员、子会员或子用户、普通用户。
会员(Members)持有协会的股份，可享受所有的SWIFT服务，且拥有选举权。我国的大多数专业银行都是其成员。

子用户(Sub)能够全权访问整个系统，但是不持有股份和拥有选举权。SWIFT用户中超过90%的用户是子用户。

普通用户或称参与者(Participants)，能够受限访问系统，只享有与其业务有关的服务，但没有任何所有权。普通用户主要是来自证券行业的证券中介、投资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
2. SWIFT银行识别代码
每家申请加入SWIFT的银行都必须事先按照SWIFT的原则，制定出本行的SWIFT地址代码(SWIFT Code)，经SWIFT批准后生效，这就是各成员银行特定的SWIFT银行识别代码(Bank Identifier Code, BIC)。
BIC是由计算机可以自动判读的8位或11位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组成，用于在SWIFT电文中明确区分金融交易中的不同金融机构。BIC可以拆分为银行代码、国家代码、地区代码和分行代码四部分。

银行代码(Bank Code)由四位英文字母组成，每家银行只有一个银行代码，由其自定，通常是该行的行名字头缩写，适用于其所有的分支机构。

国家代码(Country Code)由两位英文字母组成，用以区分用户所在的国家或地理区域。

地区代码(Location Code)由0、1以外的两位数字或两位字母组成，用以区分位于所在国家的地理位置。

分行代码(Branch Code)由三位字母或数字组成，用来区分一个国家里的某一分行、组织或部门。

如BKCHCNBJ300为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的BIC。其中，BKCH为中国银行的银行代码，CN为中国银行的国家代码，BJ为中国银行的地区代码，300为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代码。

对没有加入SWIFT的银行，SWIFT按此编码规则编制了一种在电文中代替输入其银行全称的代码。所有此类代码均在最后三位加上“BIC”三个字母，以区别于会员银行的SWIFT地址代码。
业务中如需要查询某家银行的SWIFT地址代码(SWIFT Code)，除直接向该银行的工作人员询问或通过官方网站查询外，还可通过SWIFT的官方网站查询。

(二)SWIFT报文
1. SWIFT报文的特点
SWIFT报文(SWIFT Message)是SWIFT用户利用SWIFT网络(报文传送平台命名：SWIFTNet)传输业务指令或信息的电文。SWIFT利用尖端的通信系统为其用户提供费用低廉、安全性较高、速度更快的信息数据和文件传输服务以及同业间的头寸划拨。SWIFT网络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连续运转，每日信息量逾万份，任何用户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发电文，电文传递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而且费用较低，同样多的内容，SWIFT的费用只有电传(Telex)费用的18%左右和电报(Cable)费用的2.5%左右。除传递速度快、费用低等特点外，SWIFT还具有自动储存信息、自动加押或核押、以密码处理电文、自动将文件进行分类等功能。

对于SWIFT电文或报文，SWIFT有着统一的要求和格式，其电文标准格式已经成为国际银行间数据交换的标准语言。
2. SWIFT报文的类型

SWIFT通过 SWIFTNet 提供四项相互补充的、都可以实现无缝直通式处理的报文传送服务：FIN、InterAct、FileAct和WebAccess。每项服务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满足不同客户对报文传送的不同需求。FIN是SWIFT最早建立的服务，实现了传统 SWIFT MT 标准格式报文的交换，这些标准涵盖广泛的商业领域，并得到金融业的广泛使用和认可； InterAct 实现了 MX 报文类型交换，MX 报文是1999年SWIFT基于XML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开发的新报文标准，并根据 ISO 20022 《金融服务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报文标准开发，分为查询查复(Exception & Investigation)、贸易服务(Trade Services Utility)、企业服务(SWIFT for Corporate)、批量汇款(Bulk Payment)等12类报文，很多 MX 报文类型已被纳入 ISO 20022 标准定义并发布；FileAct 实现了文件传输，通常用于传输大批量报文(如批量支付文件、大型报告或大量操作数据)；通过WebAccess，SWIFTNet 用户可以使用标准 Internet 技术和协议安全地浏览SWIFTNet上可用的金融网站。
3. SWIFT MT 标准格式报文
MT(Message Type) 标准是SWIFT基于FIN开发的报文标准，用于跨国支付、现金管理、贸易融资和财资管理，也是银行业务中应用最多的报文，每年SWIFT都会根据国际结算业务发展需要对MT标准的种类和内容进行调整，以确保该标准与时俱进，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根据银行的实际运作，MT格式报文共有10类：第1类客户汇款与支票(Customer Payments & Checks)；第2类金融机构间头寸调拨(Financial Institution Transfers)；第3类资金市场交易(Treasury Markets-Foreign Exchange, Money Markets and Derivatives)；第4类托收与光票(Collection & Cash Letters)；第5类证券(Securities Markets)；第6类贵金属(Treasury Market-Precious Metals)；第7类跟单信用证和保函(Documentary Credits and Guarantees)；第8类旅行支票(Traveler’s Checks)；第9类现金管理与账务(Cash Management & Customer Status)；第0类SWIFT系统电报。除上述10类报文外，SWIFT电文还有一个第N类公共报文组(Common Group Messages)，可以与其他任何类别报文套用。
MT报文类别代码由3位数构成，MTn××：n表示类别(Category)，从1到9到0，共10个类别，为普通报文，若用N则表示为公共报文；第二位数字表示群组(Group)，每一类别包含若干群组；第三位数字表示类型(Type)，每一群组包含若干类型。如：MT1××表示客户汇款与支票类，MT10×表示客户汇款与支票类客户汇款组(Group of Customer Transfer)，MT103表示客户汇款格式(Customer Transfer)。MT1××～MT9××类报文都属于用户报文，用于SWIFT会员用户之间相互发送和接收的报文，也是SWIFT报文最核心和最复杂的内容；MT0××类报文属于系统报文，用于SWIFT系统反馈信息给SWIFT用户的报文，如MT008表示系统请求取消、MT009表示系统请求退出、MT081表示用户当日浏览记录、MT094表示广播信息等。
一份SWIFT电文由报头(Header Block)、正文(Text Block)、报尾(Trailer Block)三个区段组成，分为五个子区段。报头由三个子区段组成：基本报头(Basic Header Block)用以提供电文的基本资料，显示内容为发出报文的发报人(Sender)的基本信息或收到报文的收报人(Receiver)的基本信息；应用报头(Application Header Block)用以提供电文本身的基本资料，显示内容为输入报文的电文种类、收报人、报文传送等级等信息或输出报文的电文种类、发报人、发报时间、收报时间、等级等信息；用户报头(User Header Block)可对报文设定参考值，仅限于输入报文时指定，且该参考值在收报人所收报文及相关系统报文上出现。正文显示相关域或项目的标识符或代号(Tag) 、含义 (Field Name)及条款等，域标识符以“:”开头及结束，如“:20:”，后面所跟的内容“ABCD123”表示该笔业务的参考号。报尾用以控制电文、说明特殊情况或提供特殊资料。
4. SWIFT MT报文的表示方式

(1)
报文格式表示方式。SWIFT报文格式很规范，见表1-1。每份SWIFT报文由一些项目(Field)组成，如MT700的各个项目中，50：Applicant(开证申请人)就是一个项目，50是项目的代号(Tag)，不同的代号表示不同的含义。项目可以用两位数字表示，也可以用两位数字加上字母后缀表示，如果是小写字母，则在某一份报文中必须由某个规定的大写字母替换，如51a：Applicant Bank(开证申请人的银行)。每个项目还规定了一定的格式(Content/Options)，即由多少字母、数字或字符组成，如n表示数字、a表示字母、Q表示数字或字母、*表示行数、×表示SWIFT允许的任意一个字符(包括10个数字、26个字母、有关标点符号、换行、回车、空格等)等。如4*35×表示填入内容最多四行且每行最多35个字符，2n表示最多填入两位数字，2!n表示必须是两位数字，[/34×]表示“/”后最多跟34个字符且“[ ]”表示属于可选项。各种电文都必须按照这种格式表示。电文中，一些项目是必选项目(Mandatory Field)，一些项目是可选项目(Optional Field)。必选项目是必须要具备的，如MT701中的项目27；可选项目是另外增加的项目，并不一定每份电文都有，如MT701中的项目45B。

表1-1  MT701跟单信用证的开立(MT 701 Issue of a Documentary Credit)
	M/O
	Tag
	Field Name
	Content/Options

	M
	27
	Sequence of Total
	1!n/!n

	M
	20
	Documentary Credit Number
	16×

	O
	45B
	Description of Goods and/or Services
	100*65×

	O
	46B
	Documents Required
	100*65×

	O
	47B
	Additional Conditions
	100*65×


(2)
日期表示方式。SWIFT电文的日期表示为YYMMDD(年月日)。如2012年5月12日，表示为120512；2012年12月9日，表示为121209。

(3)
数字表示方式。在SWIFT电文中，数字不使用分隔号，小数点用逗号“，”表示。如：1 152 386表示为1152386；1 152 386.36 表示为1152386,36；0.36表示为0,36；4/5表示为0,8；5% 表示为5 PERCENT。

(4)
货币表示方式。采用现行的ISO三字符货币代码，如美元为USD，港元为HKD，英镑为GBP，人民币元为CNY等。

(三)SWIFT密押
SWIFT密押(SWIFT Authentication Key)比电传密押具有可靠性强、保密性高和自动化等优点。其密押是两组各由字母A～F和数字0～9随机产生的字符串组成。交换SWIFT密押的银行之间可以各用各押，也可共用你押或共用我押。双方在各自的SWIFT密押文件中输入约定的押值，并互发测试电报予以证实，此后双方的收发电文将由SWIFT密押文件自动审核。SWIFT密押对全部文件包括所有字母、数字和符号进行加押，其准确程度远远超过电传密押。按照SWIFT守则规定，代理行之间的SWIFT密押每半年更换一次。SWIFT报文第1类到第8类均为加押类电报，第9类和第0类则不须加押。
第四节  国际银行间清算与支付系统
国际支付系统(Payment System)或称清算系统(Clearing System)，是一种由提供支付清算服务的中介机构和实现支付指令传送及资金清算的专业技术手段共同组成，用以实现国际债权债务清偿及资金转移的金融安排。国际支付系统的任务就是快速、有序、安全地实现货币所有权在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转移。一切货币的收付最终必须在该货币的清算中心进行结算，联系各国货币清算中心的跨国支付体系对国际结算的顺利完成有着突出作用。
一、支付系统的内容与类型

(一)构成要素与银行转账原则
构成一个支付系统，至少要具备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即付款人、付款人的开户行、票据交换所、收款人与收款人的开户行。银行转账遵循的原则是，任何款项收付，总是先借后贷；票据是转移资金的重要工具，是存款账户的支付凭证；同一银行实行支票内部转账，不同银行之间实行支票交换转账。至于是否要通过票据交换所，主要看支付的货币及收、付银行之间的往来关系。

票据交换所(Clearing House)是指由金融机构为交换票据而设立的一种组织，是银行同业交换票据和清算轧差的场所。票据交换所最早是由银行间共同协议设置，把参与票据清算的各家银行集中起来，由它们自行分别办理票据交换和结清应收应付款。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票据交换所现已成为中央银行领导下的一个票据清算机构。国际支付系统对票据交换及付款人等有严格的要求，如外币票据不能进入本币票据交换所；跨国流动的票据，其出票人和收款人可以是全球任何地方的个人或企业，但是票据的付款人或担当付款人必须是所付货币清算中心的银行。因此各国银行一般将外币存款账户开设在该种外币的发行和清算中心，以便顺利地完成跨国货币收付。
(二)支付系统的类型
支付系统无论在一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中都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是一国金融基础建设的核心。在银行同业之间，支付系统进行支付指令的发送与接收、对账与确认、收付数额的统计轧差、金额或净额的清算和结算，以便顺利地实现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调拨和支付。支付系统可以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1. 按经营者身份的不同分类
(1)
由中央银行拥有并经营的支付系统。由国家中央银行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日本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根据国家赋予的职能，直接拥有、经营并负责监管本国的支付系统，通过积极参与支付清算来干预和影响社会整体支付清算活动。

(2)
由私营清算机构拥有并经营的支付系统。如美国纽约清算所(NYCHA)的CHIPS系统、英国支付清算服务协会(APACS)的CHAPS系统、日本全国银行协会(JBA)的全银系统(Zengin System)等。虽然本国央行一般不直接参与这类清算系统的运行，但都给予授权或支持，并采取各种措施予以监督和管理，且各系统的资金最终要通过央行账户进行清算。

(3)
由各商业银行拥有并经营的支付系统。各银行为处理本系统内分支机构之间的资金汇兑与清算而建立的行内支付系统，如中国银行等商业银行开通的行内电子资金汇兑系统。
2. 按支付系统服务范围的不同分类
(1)
境内支付系统。其主要负责处理本国境内债权债务清偿活动引发的本币资金支付与清算活动。

(2)
国际支付系统。其主要负责处理国际债权债务清偿活动引发的资金支付与清算活动。由于国际贸易结算中经常使用美元、欧元和英镑等可兑换货币，因此著名的国际支付与清算系统主要在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国际支付系统是本节要介绍的主要内容。

3. 按支付系统业务种类的不同分类
(1)
大额支付系统(HVPS)。大额支付系统是大额实时支付系统(High Value Payment System)的简称，是一国支付系统的主干线，是以电子方式实时处理同城和异地跨行之间及行内的，每笔金额在规定起点以上的大额贷记支付业务和紧急的小额贷记支付业务的资金转账系统。大额支付系统主要处理各银行之间及行内往来、企业以及金融市场交易、跨国交易等债权债务清偿和资金转移活动，支付指令实行逐笔实时发送、全额清算资金。国家间的国际支付系统(如欧元区的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及中央银行经营的支付系统多属于这种。
(2)
小额支付系统(BEPS)。小额支付系统是小额批量支付系统(Bulk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的简称，是一国支付系统的主要业务子系统，是以电子方式实时批量处理异地、同城纸凭证截留的借记支付业务和每笔金额在规定起点以下的小额贷记支付业务的零售支付系统。该系统支持诸如现金、银行卡及其他卡类、票据等多种支付工具的使用，满足社会多样化的支付清算需求，旨在为社会提供低成本、大业务量的支付清算服务，支付指令批量或即时发送，轧差净额清算资金，且一般由各国的银行系统、私营清算机构等经营。

二、美元清算系统

美元清算系统主要有FEDWIRE和CHIPS。
(一)美联储资金电划系统
联邦资金转账系统(Federal Reserve Wire Transfer System, FEDWIRE)即美联储资金电划系统，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发与维护的美国境内美元电子转账系统。该系统自1914年11月开始运行，1970年开始建立自动化电子通信系统，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美国银行系统创建统一的境内美元的支付清算设施。该系统目前主要用于纽约州之外的美国境内银行间隔夜拆借、银行间结算业务、公司之间付款以及证券交易结算等，并为CHIPS提供最终资金清算。

FEDWIRE是一个实时的、全额的、贷记的资金转账系统，用于遍及美国12个储备区的1万多家成员银行之间的资金转账，实时处理美国国内大额资金的划拨业务，逐笔清算资金。所谓贷记转账系统，即由付款者发出结算指示。 

FEDWIRE的成员主要包括联邦储备成员银行、在联储设有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和美国境内的外国银行。在联邦储备银行开设账户的银行可以直接利用该系统发送支付和接受指令，即发送机构(付款者方)授权联邦储备银行将一定金额借记其在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接受机构(收款方)授权联邦储备银行贷记其在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

(二)银行同业自动清算系统
纽约银行同业自动清算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HIPS)是由纽约清算所(New York Clearing House Association, NYCHA)拥有并运行的，由100多家银行参加组成的实时大额电子支付系统，于1970年4月成立，服务于美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主要进行跨国美元交易的清算。CHIPS只有支付功能，它在FEDWIRE建立了一个特别清算账户，利用该账户完成当日美元收付结算。CHIPS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美元支付系统，为国际美元交易支付提供了安全、可靠、高效的系统支持，世界美元交易总额的95%都是通过它进行结算或清算的，对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效率及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参加CHIPS的银行必须向纽约清算所申请，经批准接受后方成为CHIPS的会员。CHIPS有位于纽约地区的140多家会员银行，其中2/3是分布在40多个国家的外国银行。参加CHIPS的会员有两类：一类是清算用户，主要是纽约清算所的会员银行，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设有储备账户，能在每个营业日末直接使用该系统实现资金清算；另一类是非清算用户，绝大部分是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或代理机构，不能直接利用该系统进行清算，必须通过某个清算用户作为代理行实现资金清算。每个CHIPS会员银行都有一个美国银行公会号码(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Number)，即ABA号码，作为参加CHIPS清算时的代号；每个CHIPS会员银行的客户在该行开立的账户，都由清算所发给通用认证号码(Universal Identification Number)，即UID号码，作为收款人或收款行的代号。
凡通过CHIPS支付和收款的双方必须都是CHIPS的会员银行，才能通过CHIPS直接清算。CHIPS是一个贷记清算系统，通过CHIPS的每笔收付均由付款一方开始进行，即由付款一方的CHIPS会员银行主动通过其CHIPS终端机发出付款指示，注明账户行ABA号码和收款行UID号码，经CHIPS计算机中心传递给另一家CHIPS会员银行，收在其客户的账户上。收款行不能通过其CHIPS终端机直接向付款行索款，但可以拍发索款电报或电传，注明ABA与UID号码和最终受益人名称，要求付款行通过CHIPS付款。我国银行在替客户向国外进行美元索汇时，都要求注明自己账户在CHIPS的ABA号码(如CHIPS ABA：0008)和UID号码(如CHIPS UID：298375)，以及账户行地址(如Citibank N.A., New York)等。
三、英镑清算系统
英国的伦敦银行同业自动清算系统(Clearing House Automated Payments System, CHAPS)，于1984年在伦敦建立，是银行间大额英镑即日电子支付系统。CHAPS是由英国的11家清算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合作，共12家银行集中进行票据交换，提供收付和清算服务。
CHAPS不仅是英国伦敦同城的清算中心，也是世界英镑的清算中心，其突出特点是双重清算体制，即所有的商业银行(非清算银行)都通过其往来的清算银行进行清算，为初级清算；由国家银行和清算银行之间进行的集中清算，为终级清算。因此，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必须在清算银行开立账户，在初级清算时轧算差额，再由各清算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立账户，以此进行终级清算和轧算差额。

自1999年1月4日，CHAPS分成CHAPS欧元和CHAPS英镑，共有会员银行21家，并与泛欧清算系统(TARGET)联网，以方便英国国内与境外交易者之间的大额欧元支付。
四、欧元跨国清算系统
欧元清算系统主要有EAF、TARGET和EURO1三大清算系统。
(一)EAF清算系统
欧洲法兰克福清算系统(Euro Access Frankfurt National Clearing System)简称 EAF系统，设在德国法兰克福，原是一个由德国中央银行即德国联邦银行拥有并负责经营的德国马克清算系统，欧元启用后转为以欧元为清算货币。EAF系统融实时清算和净额清算为一体，具有对流动资金需求低、信贷风险和系统风险低的特点，清算过程分为双边清算和多边清算两个阶段。由于EAF系统清算行准入限制严格、参与银行少，清算效率与TARGET系统有一定差距，其业务量在整个欧元清算中占比较低。
(二)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

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Trans-European Automated 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Express Transfer System)简称TARGET系统或泛欧清算系统，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启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欧洲中央银行总部，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是欧元区各国央行之间的一个交易结算机制。该系统连接欧盟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大额实时清算系统和欧洲中央银行的支付系统，并借助SWIFT网络组成欧元跨国清算系统，用于为欧洲各国央行提供大额交易或者交易净头寸贷记转账的实时清算服务。

TARGET系统是欧洲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环节，参与该系统的银行多达5300多家，对金融稳定的作用至关重要，非欧元区国家的银行只要在欧盟各国中央银行开有账户即可申请成为TARGET清算银行。2007年11月，欧洲推出新一代TARGET2系统，将小额交易的清算服务也纳入该体系，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欧元区内的交易成本。TARGET2系统成为最主要的欧元跨境清算系统。

(三)EURO1清算系统
EURO1系统由一个民间的银行间清算组织——欧洲银行协会(European Bank Association, EBA)设立并运营。欧洲银行协会成立于1985年，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根据其组织章程规定，凡是在欧共体国家设有总部或分支机构的商业银行均可申请成为EBA的成员银行；获得成员行资格两年后，在符合EBA清算规则的基础上，可进一步申请成为其清算银行。

在欧元启用前，该系统称为EBA系统，是欧洲货币单位(ECU)的净额清算系统，欧元启用后转换为欧元跨国净额清算系统。EURO1系统的参加行均为国际性大银行，最终清算通过欧洲中央银行进行，所有清算行账户均不允许出现透支。该系统虽然风险低、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高，但清算时间较长。
五、日元清算系统

日本的银行间支付结算体系主要由四个系统组成：一是用于对提交到同城票据交换所的汇票和支票进行清算的汇票和支票清算系统(BCCS)，二是用于日本国内跨行转账清算的全银数据通信系统(Zengin System)，三是用于外汇交易中的日元清算的外汇日元清算系统(FXYCS)，四是主要用于包括民间运营清算系统产生的净债务在内的银行间债务清算的日本银行金融网络系统(BOJ-NET)。前三个清算系统由民间机构运营，第四个系统由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负责运营。日元跨境清算主要通过 FXYCS及 BOJ-NET实现。
FXYCS由东京银行家协会于1980年建立，主要负责日元外汇交易的清算；1983年其电子信息系统由日本银行托管，并连接到BOJ-NET。

BOJ-NET简称日银网络，于1988年10月开始运行，是一个用于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各金融机构间的电子大额资金转账的联机系统，在日元支付结算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该系统由两个子系统组成：一个是用于资金转账的BOJ-NET，采用全额结算(RTGS)模式；另一个是用于日本国债(JGB)交易结算的BOJ-NET JGB服务系统。日银网络的参与者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和代办短期贷款的经纪人以及在日本的外国银行和证券公司。金融机构要想成为日银网络资金转账服务的直接使用者，必须在日本银行开设账户。
国际上其他较为著名的清算系统还有瑞士法郎的瑞士跨行清算系统(SIC)、港元的中国香港结算所自动转账系统(CHATS)、澳大利亚元的储备银行信息与结算系统(RITS)以及由大额转账系统(LVTS)和自动清算结算系统(ACSS)共同构成的加拿大跨境清算结算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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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国银行协会
六、跨境贸易人民币清算

随着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币逐步用于汇付、托收、信用证、担保等国际货物结算与融资业务以及其他经常项目下跨境结算业务，人民币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和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目前，人民币跨境清算呈多种清算模式并存，除通过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等外，还可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完成。
(一)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
1. 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清算业务的银行

所有参与跨境人民币结算与清算的境内、境外商业银行可分为以下四类。
(1)
境外参加银行。境外参加银行主要是指为境外客户(公司或金融机构)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或融资服务的境外银行。境外参加银行可以是外国金融机构，也可以是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需要在境内代理行或境外清算行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境外参加银行可以在不同境内代理银行开立的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之间进行资金汇划，也可以在境内代理行开立的同业往来账户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之间进行资金汇划。

(2)
境内结算银行。境内结算银行又称境内参加行，主要是指为境内、境外企业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担保或融资服务，具备国际结算业务能力的我国境内商业银行。境内参加行每日日末将人民币跨境收支信息、进出口日期或报关单号和人民币贸易融资等信息报送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

(3)
境内代理银行。境内代理银行主要是指与境外参加行签订人民币代理结算清算协议，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的境内参加行。代理协议中通常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账户开立的条件、账户变更撤销的处理手续、信息报送授权等内容。境内代理银行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代理境内、境外参加行办理人民币跨境清算业务。

境内代理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可以为境外参加行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提供铺底资金兑换、在限额内购售人民币和拆借人民币以满足人民币结算需要、提供人民币账户融资以满足账户的临时性流动性需求等服务，每日日末要向RCPMIS报送同业往来账户的收支和余额、拆借及人民币购售业务等情况。
境内代理银行也可以充当境内结算银行的角色，为境内客户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和融资业务。
(4) 境外清算银行。境外清算银行是指经境外当地金融管理当局认可并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进行境外人民币清算业务的境外商业银行。境外清算银行与境外参加银行签订人民币代理结算清算协议，为其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并按协议为其办理人民币拆借和代理境外参加银行进行跨境人民币收付清算。境外清算银行可以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相连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从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兑换人民币和拆借资金，每日日终将当日拆借发生额、余额等情况报送RCPMIS。

境外清算银行也可充当境外参加行的角色，为境外客户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或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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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人民币收付信息管理系统
2. 跨境贸易人民币清算模式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可以通过境内代理行代理境外参加银行，或通过境外清算行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和清算，还可以通过境外机构境内人民币NRA账户(Non-Resident Account，境外机构境内账户或称境内非居民账户，是境内银行为境外机构开立的外汇账户，简称NRA账户)进行清算。
(1)
代理行清算模式。境外参加行接受当地机构的人民币结算申请后，可以按代理清算协议，委托境内代理行为其提供人民币资金清算服务。从目前来看，代理行清算模式主要是指中资银行境内银行和海外联行、代理银行之间进行的人民币清算业务，即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作为其海外代理行的外资银行等(统称为境外参加行)在境内中资银行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通过SWIFT进行的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和清算。其清算流程如图1-1和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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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代理行清算模式：汇入汇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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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代理行清算模式：汇出汇款流程
(2)
清算行模式。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企业可以向境外参加行或直接向境外清算行提出人民币结算申请，并由清算行最终完成结算业务。清算行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人民币资金在境外清算行和境内结算行间的转移是通过CNAPS系统完成的，其流程以港澳清算行为例加以说明。
最初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清算行模式是面向在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清算行开立了人民币同业清算账户的境外参加行及境外参加行的客户的，即港澳清算行模式，主要是指在中资银行境内银行和港澳地区境外分支行之间进行的清算业务，即港澳地区以及内地以外的其他地区的银行(境外参加行)，在中资银行香港/澳门的分支行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CNAPS)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和清算。其清算流程如图1-3和图1-4所示。


[image: image8.wmf] 

 

境外

 

参加行

 

 

 

中资

 

银

行

 

港澳

 

联行

      

 

中国人民银行

 

(

CNAPS

)

 

境内

客户

 

境

外

客户

 

  

发出付款指令

 

发出付款指令

 

资金清算

 

资金清算

 

资金清算

 

核对无误入账

 

境内结算行

 

(

境内参加行

)

 

 


图1-3  港澳清算行模式：汇入汇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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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港澳清算行模式：汇出汇款流程

(3) 人民币NRA账户模式。经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核准，境外企业可申请在境内银行开立非居民银行人民币结算账户，直接通过境内银行清算系统或中国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跨境清算和结算。这一清算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银行间的人民币清算完全处于境内，清算环节少，手续简便。如境内客户与境外客户在同一家境内结算银行开户，则在该行系统内转账即可完成清算。

(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随着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对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满足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进一步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的渠道和资源，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的效率，2012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IPS)。CIPS的建设目标是保证安全、稳定、高效，支持各个方面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包括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的清算、境内金融市场的跨境货币资金清算以及人民币与其他币种的同步收付业务。CIPS由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CIPS Co., Ltd.，简称跨境清算公司)负责运营，该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在上海市黄浦区正式注册成立，接受人民银行的监督和指导，全面负责CIPS的系统运营维护、参与者服务、业务拓展等方面的工作，为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以及经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相关业务及服务。
CIPS分两期建设：一期主要采用实时全额结算方式，为跨境贸易、跨境投融资和其他跨境人民币业务提供清算、结算服务；二期采用更加节约流动性的混合结算方式，提高人民币跨境和离岸资金的清算、结算效率。CIPS的建成运行是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人民币国内支付和国际支付统筹兼顾的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按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操作指引》规定，CIPS参与者分为直接参与者和间接参与者两类，并为每个参与者分配系统行号作为其在系统中的唯一标识。直接参与者在CIPS开立账户，可以通过CIPS直接发送和接收业务，间接参与者通过直接参与者间接获得CIPS提供的服务。
截至2019年9月底，CIPS共有31家境内外直接参与者，868家境内外间接参与者，累计处理业务超过400万笔，金额超过70万亿元。随着CIPS的成熟发展， CIPS将逐渐取代其他渠道成为跨境人民币清算的主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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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
思  考  题

一、名词解释

国际结算、支付体系、国际结算制度、代理行、账户行、SWIFT Code、国际支付系统、票据交换所

二、简答题

1. 简述国际结算的特点。
2. 国际结算的研究内容有哪些？

3. 单据工作在国际结算中有何重要意义？
4. 银行在国际结算中的作用有哪些？

5. 为什么要建立往来银行关系？往来银行分为哪些类型？在国际业务中如何选择往来银行？

6. 代理行有哪几种类型？如何建立代理行关系？

7. 什么是SWIFT报文？它有何特点？

8. 国际支付系统的构成要素及银行间的转账原则有哪些？

9. 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清算模式有哪几种？

10. 列举国际结算遵循的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三、分析题

为遏制伊朗的核计划，促使伊朗停止正在进行的核武项目，自2012年至2013年7月，美国先后9次宣布对伊朗实施单方面制裁，涉及经济、金融等领域。2012年6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生效，禁止美国银行与全世界和伊朗央行做交易的任何金融机构有金融往来；除得到豁免的国家外，任何国家与伊朗继续进行石油交易的金融机构将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美国希望通过切断任何同伊朗中央银行有商业往来的外国公司同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来对伊朗石油业进行制裁。
分析：美国为何会借此法案达到制裁目的？
第二章  国际结算中的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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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的学习，在掌握票据的概念、特征、关系人及其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了解票据的功能、票据立法以及票据行为的含义与特征，掌握汇票的定义、要式、关系人及其权利与义务，了解汇票的种类，通晓各种汇票行为的做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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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机械设备制造公司向非洲某国出口设备，与进口商达成6个月远期信用证合同，同时为满足资金需求又与当地中国银行分行签署了融资协议。出口商按合同规定发运货物后，根据信用证要求缮制汇票，连同信用证要求的其他单据交给中国银行分行。中国银行分行将单据寄至信用证开证银行，开证银行审核单据无误后向中国银行分行发出承兑电，确认到期付款责任。中国银行分行随后为出口商贴现汇票，提供融资。汇票到期日开证银行将货款拨付给中国银行分行。
票据是国际结算的重要工具。在该案例中，使用的票据是国际结算中最常见的汇票，同时涉及了出票、提示、承兑、贴现、付款等票据行为，体现了票据的支付与融资功能。

第一节  票 据 概 述

当今国际结算主要是用票据来清偿国际债权债务关系。

一、票据的含义

票据(Bills)是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具有流通性与转让性的一种债权债务凭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票据泛指一般的商业所有权凭证(如提单、发票等)、经济生活中各种反映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凭证(如股票、债券等)以及作为流通货币的纸币；狭义的票据仅指以支付一定金额款项为目的，具有一定格式和条款的书面凭证与有价证券，亦即《票据法》中规定的票据。

作为一种结算工具，票据是指狭义的票据，即票据是一种由出票人签名于一定格式的凭证上，无条件地约定自己或指定其他人，以支付一定金额为目的的有价证券，或称为资金单据、金融单据等。票据可以代替现金进行流通，但它本身并非是一种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的强制通用效力，只是一种可以流通与转让的债权凭证，性质上属于“债”的范畴。

在现代国际结算中，票据是国际通用的结算工具与信用工具。但由于目前国际票据法尚未实施，所以各国有关法律对票据的定义及其内容、种类的规定不一致。美国的《统一商法典》对票据的界定着眼于票据的格式与流通性，认为票据“是指符合下列条件的文件：①由出票人签名；②含有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承诺和委托……③见票即付或于一定时期付款；④付给指定人或持票人”，包括汇票、本票、支票及存款证。英国、法国、日本与德国等国的票据法中只对汇票与本票作了规定，对支票单独立法。《中国香港票据条例》认为票据仅指汇票。鉴于此，虽然目前国际结算理论上有“票据”，但在实践中应直接使用汇票、本票、支票等不同的术语，以免产生异议。 
二、票据的特点与功能

票据是商品经济与信用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既是一种履行支付职能与流通职能的“商业货币”，又是一种反映债权债务关系行为的信用工具。与现金结算相比，使用票据进行结算可以减少风险，降低贸易成本费用，缩短结算时间，减少资金占用。因此，自国际结算中出现票据之后，极大地促进了国际经贸的发展。 

(一)票据的特点

1. 票据是一种金钱证券与设权证券
票据表示一定价值量的货币，是一种以金钱为给付标的物的证券。当票据做成后经过交付，就设立了对一定价值量货币的要求权。这是票据可以流通与使用的基础。

2. 票据的流通转让性
流通转让性是票据最基本的特点，它决定了票据可以成为一种结算工具。票据要以一定的金额货币表示债权或财产权，并且通过交付票据或经过背书就可以自由转让流通，而无须经过债务人的同意。票据的流通转让，并不改变其持有人享有票据文义载明的权利，这是票据与其他书面凭证，如股票、提单等转让的重要区别。股票、提单的转让，受让人(Transferee)的权利一般不可能优于或等于让与人(Transf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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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转让流通的方式
3. 票据的无因性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以出票人签名和自己或第三者支付款项而完成，不过问“因”——产生票据权利义务关系的原因。也就是说，谁持有票据，谁就是占有该票据权利的债权人，可以不明示其取得票据的原因，有权向有关债务人要求支付票据表示的金额。票据的债务人对善意持票人承担票据文义中约定的义务，只要票据记载合格(法定要式)，就必须无条件支付票款，而持票人不必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原因。由此可见，票据重在“要式”而非“要因”，只要其书面形式要件符合一定的规范，付款载明是无条件的，票据就可以正常流通、转让。

4. 票据的要式性
票据的要式性是指票据只有具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和形式(简称要式或法定要式)，才能发生票据的效力。票据要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得与票据法规相抵触。票据要式的作用与目的是减少票据纠纷。不具备要式的票据、违反要式的票据以及要式不完善的票据，一般被认为是无效票据、记载失效或票据的效力受到影响。

5. 票据的文义性
票据的文义性是指票据上所创设的权利与义务，是根据票据上所记载的文字内容来确定的，而不能根据票据文义以外的事项来确定。在票据上签字或盖章的人，要对票据的文义负责。

6. 票据的提示性
票据上的债权人或持票人在要求债务人或付款人履行票据义务(承兑或付款)时，必须向后者提示票据，否则债务人就没有承兑或付款的义务(但债务人也没有提示后必须承担承兑或付款的义务)。票据法规定了票据提示期限的要求，超过期限，债务人该票据项下的义务即被解除。

7. 票据的返还性与可追索性
票据的持票人在取得票款后，应当把签收的票据交还给付款人，即票据不能无期限地流通，票据的返还意味着其支付工具使命的完成。如果正当持票人向付款人或承兑人提示票据，而遭到拒绝，为维护其票据权利，有权通过法定程序向票据的债务人行使追索权，要求得到票据权利。

综上，可以将票据的特点归纳为：票据是一种“债权证券、金钱证券、设权证券、流通证券、无因证券、要式证券、文义证券、提示证券与返还证券”。

(二)票据的功能

票据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功能。

1. 汇兑功能
这是票据的传统功能。在票据产生的初期，它是异地转移资金的专门工具。票据可以解决异地现金支付在空间上的障碍，是一种货币资金的无形运输。在国际结算中，其表现为一国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外国货币的能力。
2. 支付功能
这是票据的基本功能。票据的支付功能可以等同于货币现金，可以作为一种支付工具用以清偿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可以进一步简化支付手续，缩短结算时间。
3. 信用功能
这是票据的核心功能，是由票据关系形成的。票据可以解决债务人现金支付在时间上的障碍，票据当事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信誉，将未来才能获得的金钱作为现在的金钱来使用，既可以推迟款项的支付(远期)，也可以按约定付款(即期)，还可以进行融资活动(贴现)。

4. 流通功能
票据是可以转让流通的信用工具，经过背书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广泛地流通、转让、再转让，节约了现金的使用，减少了资金的积压，扩大了流通手段。
5. 抵销债务功能

使用票据可以抵销当事人之间的债务。

三、票据的关系人及其权利和义务

票据的基本关系人有三个，即出票人(Drawer)、付款人(Payer)与收款人(Payee)。票据进入流通领域后，又会派生出其他关系人，如背书人(Endorser)、承兑人(Acceptor)与持票人(Holder)等，另外还会有参加承兑人(Acceptor for Honor)、保证人(Guarantor)、参加付款人(Drawee for Honor)与预备付款人(Referee in case of need)、担当付款人(Person designated as payer/ paying Agent)等特定关系人。每一个关系人都有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一)票据的基本关系人

1. 出票人

出票人是指开立票据并交付给他人的人。票据开出后，出票人对收款人或正当持票人承担当票据提示时，付款人一定付款或承兑的保证责任。在即期付款票据未付款之前，或远期票据未承兑之前，出票人是票据的主债务人，届时票据遭到拒付，持票人进行追索时，出票人应负偿还票款责任。

2. 付款人

付款人也称受票人(Drawee)，是指根据出票人的命令支付票款的人。付款人对票据承担付款义务，但并不承担票据到期后必须付款的责任，即收款人与持票人没有强迫付款人到期付款的权力，其原因是防止出票人滥发票据。但远期票据一经付款人承兑，则意味着付款人已成为承兑人，并成为该票据的主债务人，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必须于票据到期日见票付款。

3. 收款人

收款人也称受款人，是指收取票款的人，即票据的主债权人。收款人有权向付款人要求付款，遭到拒付时也有权向出票人追索票款，即追索权。收款人也可以将票据背书后进行转让，成为背书人，并承担票据付款人应负的付款或承兑的责任。如果持票人被拒付，并向背书人追索时，收款人应偿付票款，再向出票人索偿。

(二)票据的其他关系人

票据的其他关系人是在票据流通转让过程中派生出来的。

1. 背书人与被背书人

背书人是指以转移票据权利为目的，在票据背面或粘单上签字或盖章后，将票据转让给他人的人。由于票据可以多次转让，因此背书人可以有多个。通常，收款人是第一背书人，依次连续背书转让是第二背书人、第三背书人……被背书人(Endorsee)就是票据的受让人，同样可以经过背书，成为背书人。对被背书人来讲，所有背书人及原出票人都是其前手(Prior Endorser)；对背书人而言，所有其以下被背书人皆是其后手(Subsequent Endorser)。
背书人要承担两项保证责任：一是须对包括被背书人在内的所有后手保证该汇票必将得到承兑或付款；二是须保证在他以前曾在该汇票上签名的一切前手的签字的真实性和背书的连续性。背书的连续性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
在票据流通转让的过程中，前手对后手承担票据的付款人付款或承兑的责任，届时发生拒付，持票人可依次向其前手或向其任何前手行使追索权。

2. 承兑人

承兑人是指接受出票人的付款委托或命令，同意承担支付票款的责任，并以文字记载于票据上的人。承兑人承兑票据后，成为票据的主债务人，必须保证对其所承兑的文义付款，而不能以出票人不存在、出票人的签字是伪造的、出票人没有签发票据的能力或授权等为借口拒绝付款。

3. 持票人

持票人是指持有票据的人。持票人可以是票据上的收款人，也可以是被背书人，主要是指最后持票向付款人或其他关系人要求付款的票据持有者。持票人有二次请求权：一次是向票据的主债务人及其保证人等请求付款权；一次是若遭拒付，再向票据的次债务人(如出票人)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取得票款后，应将票据交给付款人。

4. 正当持票人

正当持票人(Holder in due course)也称善意持票人(Bona fide holder)，是指票据的合法持有人，即持票人已善意地付过全部金额的对价，取得的是一张表面手续完整、合格又未过期，未发现曾被拒付(或退票)，也未发现其前手在权利方面有任何缺陷的票据。所谓对票据的所有权有缺陷，是指以欺诈、胁迫、暴力、恐吓或背信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对票据的所有权。

正当持票人是相对于一般持票人而言的。正当持票人也属于一般持票人，但其权利优于其他当事人(一般持票人和付过对价的持票人)，具体表现在正当持票人的权利优于前手，并且可不受票据当事人之间债务纠纷的影响，即能获得十足的票面金额。
5. 付过对价的持票人 
付过对价的持票人(Holder for value)是指取得票据时付出一定对价的人。这里的对价是指不论货币、商品还是服务交易，凡能构成契约行为的，都属于有价值的对价，包括过去由于商品或服务交易所引起的债权债务。 
付过对价的持票人有两种：一种是他本人付过对价的，但所付对价不一定与票据金额完全相等。例如，甲银行受某公司委托代收10万美元的汇票，并为此先垫付5万美元，则甲银行对该汇票就有5万美元的留置权，也是付过对价的持票人。另一种是他本人没有付过对价，但是过去的持票人确曾付过对价。例如，甲赠与乙一张票据，甲在获得票据时曾付过对价，则甲与乙都是付过对价的持票人。

付过对价的持票人的权利与正当持票人相比有以下特点。 
一是票据遭退票后，正当持票人可向其任何前手进行追索；而付过对价的持票人只能向收受对价的当事人追索，而不能向任何前手追索。 

二是正当持票人的权利可优于其直接前手；而付过对价的持票人的权利不能优于其直接前手，并且如其前手持票人对票据权利有缺陷，他也受该缺陷的制约。 

(三)票据的特定当事人

1. 参加承兑人

参加承兑人是指参加承兑行为的第三人，属于非票据债务人。参加承兑是一种当票据遭到拒绝承兑或无法获得承兑时，该票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在得到持票人的同意后，参加承兑此票据的票据行为。参加承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某一特定债务人的利益，使持票人不能立即行使因拒绝承兑而产生的追索权。各国票据法对参加承兑行为都有具体规定。

持票人对参加承兑人有付款请求权，票据到期后遭到拒付，参加承兑人同样要承担向持票人支付票款的责任。参加承兑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款后，对被参加承兑人及其前手享有追索权。
2. 保证人

保证人是指票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即非票据债务人，对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或参加承兑人做出保证行为的人。保证人为票据债务提供保证，与被保证人承担同样的责任与义务，持票人对保证人有付款请求权。在被保证人不能履行票据的付款责任时，以自己的金钱履行票据付款义务的保证人对被保证人及其前手享有追索权。

保证人应当依据《票据法》的规定，在票据或者其粘单上记载保证事项。保证人为出票人、付款人、承兑人保证的，应当在票据的正面记载保证事项；保证人为背书人保证的，应当在票据的背面或者其粘单上记载保证事项。

3. 参加付款人

参加付款人也是票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在票据遭到付款人或承兑人拒付且已作成拒绝证书的情况下，参加履行付款义务。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票据与出票人的信用，防止持票人行使追索权。

参加付款人包括预备付款人和其他人。预备付款人是指出票人或背书人在票据上指定的在付款地的第三人，当票据遭到拒付时，持票人可向预备付款人请求付款。其他人也可以在票据遭到付款人拒付时，代出票人、背书人等对持票人付款。参加付款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款后，取得持票人的一切权利，对票据承兑人或被参加付款人及其前手享有追索权。
4. 担当付款人

出票人为了收付款方便，根据与付款人的约定，在票据上载明付款人后又说明将由第三人执行付款，执行付款的第三人就是担当付款人，即付款人的代理人。如果票据上并未载明担当付款人，也可由付款人在承兑时予以明确。在这一条件下，持票人的承兑提示应向付款人做出，付款提示应向担当付款人做出。担当付款人只是指定的付款人，并非票据的债务人。

四、票据行为

(一)票据行为的概念

从票据的流通程序来看，主要有出票、背书、提示、承兑、参加承兑、保证、保付、付款、退票、追索、贴现等票据行为。广义的票据行为是指票据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失所必要的法律行为，包括出票、背书、承兑、保证、参加承兑、付款、参加付款、划线、保付、追索等行为在内。狭义的票据行为专指以设立票据债务为目的的行为，只包括出票、背书、承兑、保证、参加承兑等，不包括解除票据债务的付款、参加付款、追索等。
通常讲的票据行为是指以成立票据上一定权利与义务关系为目的而做的必要形式的法律行为，这种行为可以发生票据的债务效力，即狭义的票据行为，包括出票、背书、承兑(含提示)与参加承兑、保证等票据行为。这些行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行为或基本票据行为，即出票行为；另一类是从行为或附属票据行为，即在票据设立后产生的其他行为。上述行为并非所有票据所共有，如背书为汇票、本票、支票所共有，承兑与参加承兑等仅为汇票所有。
(二)票据行为的特征

票据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具有民事行为的一般特点。做出票据行为的人，必须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与一般的民事行为相比，票据行为还有以下特性。
(1)
要式性。即票据行为是一种书面行为，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如必须有行为人的签名)，依照法定的条件、程序、方式和内容进行才能发生效力。

(2)
独立性。即同一票据上的每一种票据行为各自独立承担票据上的责任并发生法律效力。

(3)
文义性。即票据行为必须完全依据票据上所记载的文义承担其票据责任，离开了票据所记载的内容，票据当事人不再具有其他权利义务。

(4)
牵连性。即各种独立的票据行为，依法相互牵连，基本票据行为无效，则随附票据行为也随之失效；票据发生拒付或拒绝承兑，各行为人对票据责任应负连带责任。

(三)票据行为简介

由于在随后的内容中还要详细地介绍有关票据的票据行为，这里主要结合票据行为的特征做简单介绍。

(1)
出票。出票即票据的签发，是出票人依照有关规定及票据的要件(或要式)，以及与付款人的约定开出票据，并交付给收款人的行为。出票是各项票据行为的开端，并由此产生了票据的权利与义务，属于基本票据行为。

(2)
背书。背书即以票据权利转让或授予他人为目的的书面行为，属于附属票据行为。背书须在票据的背面或背面的粘单上有所记载。票据可以经过多次背书，多次转让。

(3)
承兑。承兑是汇票独有的票据附属行为，但它是确定票据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一个重要程序。承兑的前提是持票人提示票据，并要求承兑。

(4)
保证。保证是指票据保证人对出票、背书、承兑等票据行为所发生的债务予以保证的附属票据行为。保证须以书面形式做出，在票据上或粘单上载明保证文句、被保证人的名称、做出保证日期以及保证人的名称与地址等，并有保证人的签名。票据保证制度在欧洲大陆法系如《日内瓦统一法》中有严格的实施规则与要求，但英美法系中无此类规定。

(5)
付款。付款是票据到期时，持票人提示票据主债务人(付款人或承兑人)支付票款的经济行为。由于这种行为无须在票据上做出表示，因此不应属于票据行为。但根据国际惯例，如果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约期偿付票款，则付款也属于一种票据行为。

(6)
退票。退票是指债务人拒绝确认票据所载明的义务(承兑)或拒绝履行票据到期付款的义务。根据国际惯例，持票人遭到退票时，应将该事实通知其前手或出票人。

(7)
追索。追索是法律赋予遭到退票的持票人的一种权利，一种向其前手要求偿清票款、利息及费用的票据权利。追索的对象可以是背书人，也可以是出票人、承兑人或票据的其他债务人。按照国际惯例，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应在规定的时效内及时提交拒绝证书作为证明。
(8)
参加。参加制度是票据法上的一种特殊制度，是票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介入票据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某一特定债务人的利益，使持票人不能立即行使因拒付而产生的追索权。支票没有参加，本票只有参加付款，汇票有参加承兑与参加付款。
(9)
贴现。贴现是银行融通资金的一种业务，是持票人将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通融资金，银行按贴现率扣除自贴现日至票据到期日的利息(贴息)后，将票面余额支付给持票人的一种票据转让行为。贴现实际上是持票人和贴现机构之间的一种票据买卖关系。

延伸阅读2-1
票据的贴现
贴现可以分为三种：贴现(Discount)、转贴现(Transfer Discount)和再贴现(Rediscount)。贴现是指客户(持票人)将没有到期的票据卖给贴现银行，以便提前取得现款。票据到期后，贴现银行再凭票向债务人索取票款，或未到期时办理再贴现或转贴现。再贴现是中央银行的一种信用业务，是中央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而运用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是指贴现银行持未到期的已贴现汇票向中央银行的贴现，通过转让汇票取得中央银行再贷款的行为。转贴现一般是商业银行间相互拆借资金的一种方式，是指银行以贴现购得的没有到期的票据向其他商业银行所做的票据转让。票据贴现是融通短期资金和银行短期放款的一种主要形式，目前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应用很广。
五、票据法

(一)票据法的概念

票据法是规定票据的种类、形式、内容以及各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随着票据在国际结算中的广泛使用，关于票据的各种规范逐渐形成。17世纪，票据立法进入成文法时代；1882年英国制定了《1882年汇票法》，因其包含支票与本票，习惯上称为英国《票据法》；以后西方各国陆续制定了票据法规。

广义的票据法是指涉及票据关系调整的各种法律规范，既包括专门的票据法律、法规，也包括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票据的规范。一般意义上的票据法是指狭义的票据法，即专门的票据法规范。
(二)票据法的法系
现代票据法发源于欧洲。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票据法在立法体例与内容上存在差异，因而形成许多不同的票据法律系统(简称票据法系)，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大票据法系。

1. 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的主要特点是注重票据的流通与信用功能，把票据关系与票据的原因关系严格区别开来，注重保护正当持票人的权益，其主要基础是英国于1882年制定的《票据法》。属于英美法系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

英国《1882年票据法》(Bills of Exchange Act, 1882)制定于1882年8月18日，是英国和英联邦各国票据法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成文法例。该法是根据历史习惯做法、特别法以及许多判例制定的，1957年7月又另行制定了《支票法》。英国《票据法》概括了汇票、支票和本票的基本规则。英国票据法的适用性较强，与大陆法系各国的票据法相比具有形式简单、手续简便等特点，从法律上保护和发挥了票据的流通、信用和支付工具的作用，并适当保护了银行权益，提高了银行的工作效率。

1896年以前，美国各州基本上沿用英国票据法。1896年，美国律师公会在习惯法和判例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统一流通证券法》(Uniform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供各州采用，对各州的票据法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1952年制定、1962年修改的《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对原流通证券法作了系统修改，将票据法列为法典中的第三章“商业票据”。美国的票据法对汇票、本票、支票和存单作了详细的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2. 大陆法系

西欧大陆法系，又称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系。1930年6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了有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为主的31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国际票据法统一会议，通过了《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Convention on the Unification of the Law Relating to Bills of Ex-change and Promissory Notes)；1931年3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有37个国家参加的第二次国际票据法统一会议，通过了《统一支票法公约》(Convention Providing a Uniform Law of Cheques)。上述公约于1934年1月1日生效，合称为《日内瓦统一票据法》或《日内瓦统一法》，成为大陆法系的象征。但大陆法系的内部也不统一，又分成了德国法系与法国法系两个派别。

德国法系亦称日耳曼法系，其基础是德国于1871年颁布的票据法与1908年颁布的支票法。德国法系的特点与英美法系相似，只是对票据的格式要求更严格，强调票据是一种文义、无因证券。属于德国法系的国家主要有瑞典、丹麦、瑞士、挪威、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与日本等国。

法国法系亦称拉丁法系，其基础是法国1807年《商法典》中的“票据法”一章与1865年的支票法。法国法系的主要特点是特别强调票据的资金关系，而较少考虑以票据作为流通工具与信用工具，没有把票据关系与票据的原因关系严格区分开来。由于法国的票据法历史最悠久，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票据法大都仿效之而制定，但目前许多国家如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已转向德国法系。

(三)国际统一票据法规的立法活动

由于国际上在票据法上存在分歧，对票据的国际性流通十分不利，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产生了统一票据法的客观需要与倡议。《日内瓦统一法》是影响面较大的国际票据法规，但由于英、美等国不采用，而导致其未能成为国际公认的统一票据法。自1971年起，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起草了新的统一票据法草案，经过多次讨论，于1973年制定了《联合国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草案》与《联合国国际支票公约草案》，试图调和两大法系，使之统一成一个公约。经过十多年的讨论与修改，两个草案于1986年提交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审议，至1988年12月9日获得联合国第43届全体大会通过，分别定名为《联合国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Bill of Ex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Promissory Note of the United Nations)、《联合国国际支票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heq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但因签署国未达到法定数量，目前尚未成为正式的国际公约。

(四)中国的票据立法

我国正式颁布票据法是在1929年10月，共有139条，基本属于德国法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票据法被废除，长期以来有关票据立法的内容只是一些关于支票使用方面的基本规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业信用与票据业务的发展，票据立法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多次召开有关票据立法的研讨会议。198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银行结算办法》，重申了票据的支付手段功能，恢复了票据的信用功能和流通功能。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草案》，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199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是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出来的，采取了三票合一的形式，将汇票、本票和支票集中于一部法规中加以规范统一，该法共7章111条。2004年8月28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对该法进行了修正并重新公布，新的《票据法》共7章1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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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章“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
第九十四条 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

前款所称涉外票据，是指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行为中，既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又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票据。

第九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第九十六条 票据债务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其本国法律。

票据债务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照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依照行为地法律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

第九十七条 汇票、本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适用出票地法律。

支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适用出票地法律，经当事人协议，也可以适用付款地法律。

第九十八条 票据的背书、承兑、付款和保证行为，适用行为地法律。

第九十九条 票据追索权的行使期限，适用出票地法律。

第一百条 票据的提示期限、有关拒绝证明的方式、出具拒绝证明的期限，适用付款地法律。

第一百零一条 票据丧失时，失票人请求保全票据权利的程序，适用付款地法律。
第二节  汇    票

汇票是在国际结算中应用最多的一种票据，所包含的内容和功能最为全面，在各类票据中最具典型意义。

一、汇票的定义与种类

汇票(Bill of Exchange)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签发的，要求对方在见票时或在指定的或可以确定的将来时间，向某人或其指定的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命令。这一汇票定义与英国《票据法》中的规定基本相同。

《日内瓦统一法》是从汇票的要式来对汇票进行定义的，即汇票需包含：①“汇票”字样；②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命令；③付款人；④付款期限；⑤付款地点；⑥收款人；⑦出票日期与地点；⑧出票人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九条将汇票定义为：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汇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

(一)按出票人的身份不同划分

1. 银行汇票
银行汇票(Banker’s Draft)即由银行开出的汇票，其受票人(付款人)通常也是银行。

2. 商业汇票
商业汇票(Commercial Draft)即由个人或公司或企业开出的汇票。其受票人可以是个人或公司或企业，也可以是银行。

(二)按是否随附货运单据划分

1. 光票
光票(Clean Bill)是指不附带货运单据的汇票，其流通全凭票面信用。银行汇票多是光票，不附单据。商业光票仅限于收付运费、保险费、利息等小额款项。

2. 跟单汇票
跟单汇票(Documentary Bill)是指附有提单等货运单据的汇票。这类汇票除有当事人的信用保证外，还有物资保证——货运单据所代表的物品价值，因此对单据的要求很高。商业汇票大多属于跟单汇票，国际贸易结算中也大多采用跟单汇票。

(三)按付款时间划分

1. 即期汇票
即期汇票(Sight Draft or Demand Draft)是指付款人见票时立即将票面金额支付给指定受益人的汇票。这类汇票票面上一般注明“见票即付”(Pay at sight)字样，故又称见票即付汇票。

2. 远期汇票
远期汇票(Time Bill or Usance Bill)是指付款人在一指定的日期或将来的一个可确定日期付款的汇票。“将来的一个可确定日期”的确定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
(1)
见票后若干天付款(at…days after sight)。即记载于见票后一定期间付款，如见票后30天、60天等，也称为注期汇票。

(2)
出票日后若干天付款(at…days after date of draft)。即记载于出票日后一定期间付款的，也称为计期汇票。

(3)
提单签发日后若干天付款(at…days after date of bill of lading)。

(4)
货物到达后若干天付款(at…days after date of arrival of goods)。

(5)
指定日期或固定日期付款(Fixed date)。即记载一定的日期为到期日、于到期日付款的，也称为定期或板期汇票。
(四)按承兑人身份划分

1. 商业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Commercial Acceptance Draft)是指由企业或个人承兑的远期汇票。这类汇票是建立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流通转让的条件较差，不易流通或流通时难以被接受。

2. 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Banker’s Acceptance Draft)是指由银行承兑的远期汇票。这类汇票是建立在银行信用的基础上，易于在市场上流通、转让与贴现。

承兑汇票均属于远期汇票。

(五)其他的几种汇票

除上述四种常见的汇票划分方法外，还有其他几种分类方法。如按汇票金额是否限额(限定汇票的支取金额)，汇票分为限额汇票与不限额汇票；按汇票是否加计利息，分为带息(或附息)汇票与无息(或不带息)汇票；按汇票使用货币的不同，可分为本币汇票(票面金额为本国货币)与外币汇票(票面金额为外国货币)；按汇票流通地范围的不同，分为国内汇票与国外(或国际)汇票等。另外，根据载体的不同，汇票还可以分为纸质汇票和电子汇票。
一张汇票往往可以同时具备上述几个特征，如一张商业汇票，可以是即期跟单汇票，也可以是远期跟单的银行承兑汇票等。
延伸阅读2-3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lectronic Commercial Draft System, ECDS)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依托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接收、登记、转发电子商业汇票数据电文，提供与电子商业汇票货币给付、资金清算行为相关服务并提供纸质商业汇票登记查询和商业汇票公开报价服务的综合性业务处理平台。该系统于2009年10月28日建成并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票据市场迈入电子化时代。
电子汇票是由出票人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与纸质商业汇票相比，电子商业汇票的突出特点是以数据电文形式签发、流转，并以电子签名取代实体签章。
二、汇票的必要项目

汇票的必要项目(Requirements)是指依据有关国家票据法的规定，必须记载在汇票上的内容，或称为汇票的要式、法定记载项目。必要项目齐全与合格是汇票成立的前提。各国票据法都对汇票的必要项目及如何记载有详细的规定，但彼此并不太一致，一般来说有以下九个项目。

(一)“汇票”的字样及编号

标明“汇票”(Bill of Exchange)字样的目的在于明确票据的性质，以区别于其他结算工具。我国《票据法》和《日内瓦统一法》要求汇票上必须标明“汇票”字样或使用同义词语(如Draft、Exchange等)；日本要求除正文中写有“汇票”外(如Draft for USD 20 000)，标题上也须注明“汇票”字样。英国和美国的票据法则不要求必须标明此类字样。
对于汇票编号(Number of Exchange；Draft No.)，各国票据法无明确规定。但出票人出于业务需要，通常都会主动或根据相关要求标注汇票编号。
(二)无条件的支付命令

汇票是一种支付的委托，而不是承诺，是一种支付命令，并且必须是一种无条件的支付命令(Unconditional order to pay)，表现为必须用英文的祈使句开头，但不排斥礼貌用语。例如“付给某人2000美元”(Pay USD 2000 to ××)。如果规定收款人必须完成某种行为或承担某种义务后，付款人才给予付款(如Pay to×× providing…)，或者用“虚拟句”(如Would you…)表示，则这种有条件的、请求付款的证券就不是汇票。

(三)一定金额的货币

汇票是一种金钱证券，所以必须标有确定的“一定金额的金钱”(Certain in Money)，即有确定的货币名称和金额，如“USD 2000”。但对于涉及的利息、汇率、分期付款等问题，各国票据法的规定不太一致。

(1)
英国《票据法》规定，在票据上载有利息条款、分期付款条款或汇率条款，都不影响汇票金额的确定性。但如果这些条款中的利率或汇率并不确定，如“GBP 50 000 plus interest”，则属于金额不确定，因而汇票无效。如果“GBP 50 000 plus interest at 6% P.A.”，则汇票有效，因为注明了利率，起算日从出票日起，以付款日为终止日。 

(2)
《日内瓦统一法》规定，对于见票即付及见票后定期付款的可以允许载入利息条款；如是其他付款期限的汇票，不能带有利息，否则视为无记载，但汇票本身有效。对于汇率条款，即使未载明适用何地汇率的，也可以有效，因为按业务常规，以付款地的通行汇率支付。《日内瓦统一法》不允许分期付款。

(3)
《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认为，类似伦敦同业拆放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LIBOR)这种向大众公布的可变利率，也可用作票据利率，因为各方当事人都会据此计算出相同的结果。

此外，还应注意金额的大写(Amount in words)与小写(Amount in figures)问题。汇票金额的大小写应该一致(如果汇票上要求分别用大小写表示金额)。但如果出现了不一致，各国票据法的规定不一致，英国《票据法》与《日内瓦统一法》认为应以大写为准，而我国《票据法》则认为票据无效。

(四)付款人

付款人(Drawee)的姓名或名称，以及详细地址必须在汇票上明确，以便持票人能找到并办理有关汇票业务。汇票的付款人一般是一个，也可以载明一个以上的付款人。后一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付款人都承担支付全部金额的责任，而不能仅负责部分金额；其中一个付款人付款完毕后，其余付款人均同时不再承担付款责任。

付款人也可以是出票人自己，称为对己汇票。英国《票据法》规定，若付款人是出票人自己或杜撰的，则持票人有权选择该票据是作汇票处理还是作本票处理。

(五)收款人

收款人(Payee)或称受款人，也就是汇票的债权人，业务中称这一记载为“抬头”。收款人的名称应在汇票中有所标明，但各国票据法对如何标明汇票抬头的规定不同。

英国《票据法》认为汇票的抬头可以有以下几种写法。
(1)
限制性抬头(Restrictive Order)。如汇票上注明“仅付给××”(Pay ×× only)”、“付给××，不得转让”(Pay ×× not transferable)等。这种带有限制转让字样的汇票，不能通过背书转让。

(2)
指示性抬头(Demonstrative Order)。如汇票上注明“付给××或其指定人”(Pay ×× or Order/Pay to the order of ××)。如果注明“付给××”(Pay××)且汇票其他地方无“not transferable”字样，也属于指示性抬头，或称为记名抬头。这种汇票经过背书后可以转让。

(3)
持票人或来人抬头(Pay to Bearer)。即汇票上不注明收款人的姓名，只写“付给来人”(Pay Bearer)或“付给××或来人”(Pay to ×× or Bearer)字样，亦称无记名式汇票。这种汇票无须背书即可转让。

对上述三种汇票抬头的写法，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以及《日内瓦统一法》等都有不同的看法。它们不承认无记名式汇票，认为收款人是票据的绝对必要项目，必须注明。    

(六)出票日期与地点

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日内瓦统一法》认为汇票的出票日期与地点是汇票的法定记载项目，必须注明。但英美法系国家则认为出票日期与地点并非汇票的必须记载项目，即使汇票上没有填写出票日期，也属于有效，任何合法的持票人都可以补填上自己认为准确的日期，仍可照常受款或承兑；若汇票上未注明出票地点，则以出票人的营业住所或居住地为出票地点。

(1)
出票日期(Date of Issue)。出票日期对于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具有确定付款日期的作用，对于即期汇票则起着决定汇票有效期的作用。另外，出票日期还决定着出票人的行为效力，如果出票人出票时已宣告破产或被清理，则该汇票不能成立。

(2)
出票地点(Place of Issue)。出票地点对国际汇票有着重要意义，关系到汇票的适用法律问题，即有关汇票的形式及有效性问题一般以出票地的法律为准。出票地点可以不在汇票上注明，此时以出票人名称后的地址作为出票地点。

我国《票据法》未将出票地点列为必要项目，但规定：汇票上未记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七)付款期限

付款期限(Tenor)又称汇票到期日(Maturity)，即汇票金额支付的日期。
1. 付款期限的约定办法
付款期限的约定办法主要有以下五种。

(1)
见票即付或即期付款(Pay at sight or on demand)。持票人提示汇票的日期即为到期日。若汇票未明确表示付款期限，则视为见票即付。

(2)
定日或指定日期付款(Pay at a fixed date)。定日也称为“板期”，即标明确切的付款日期，如“6月30日付款”(On June 30 fixed pay to)。这种汇票须由持票人提示承兑，以便明确承兑人的付款责任。

(3)
见票(承兑)后定期付款(Pay at a fixed period after sight)。这种汇票须由持票人提示承兑，以便明确承兑人的付款责任，以及确定付款到期日。

(4)
出票日后定期付款(Pay at a fixed period after date)。这种汇票须由持票人提示承兑，以便明确承兑人的付款责任。
(5)
提单日/装运日/说明日期后定期付款(Pay at a fixed period after B/L date/shipment date/stated date)。这种汇票须由持票人提示承兑，以便明确承兑人的付款责任。
2. 到期日的算法
定期付款的期限，较多使用若干日(如30日、45日、60日或90日)或若干月。至于起算点，出票后定期付款则从出票日起算，见票后定期付款则从承兑日起算。各国票据法对到期日的算法有如下规定。

(1)
见票日/出票日/说明日以后若干天付款(at...days after sight/date/stated date)的，不包括所述日期，即从该日的第二日起算，俗称“算尾不算头”。

(2)
见票/出票日/说明日以后若干月付款(at...month(s) after sight/date/stated date)的，到期日为应该付款之月的相应日期。注意：月为日历月；半月以15日计；月初为1日，月中为15日，月末为该月最后一日；先算整月，再算半月；如果到期日没有相应日期，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到期日。
(3)
到期日如为公休或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营业日。

有些国家如法国、荷兰，规定汇票必须载明到期日，否则汇票无效。但英国、美国、日本等和我国的《票据法》认为，到期日并非汇票的必要项目，若汇票上未载明到期日，则作见票即付处理。

(八)付款地点

付款地点(Place of Payment)是指持票人提示汇票请求付款的地点。付款地点十分重要，根据国际司法的“行为地原则”，在付款地发生的承兑与付款等行为、到期日的计算方法都适用付款地法律。对于汇票上是否应载明付款地点，不同国家法律的规定也不同。

(1)
英国《票据法》认为，汇票上不一定必须载明付款地点，无论付款人在何处，只要持票人能找到他，就可以提示汇票要求付款。

(2)
德国《票据法》认为，如果在付款人之后载明地址，汇票也属有效；若既未载明付款人地址，又未记载付款地点，则汇票无效。

(3)
我国的《票据法》认为，汇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

因此，可以认为，若汇票上未载明付款地点，可以以付款人后面的地址作为付款地点。

(九)出票人签字

出票人签字(Signature of the Drawer)是汇票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各国票据法都承认这一点，但签字却并非各国公认的唯一确认债务的方法。《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认为，签字、摹本以及其他出票当地可以采用的认证方式(如我国的盖章)都可以。另外，也可以由经授权的人签字，但应在签字前面加上文字说明。

上述几个项目或称为必要项目，有些国家视之为汇票的法定要件，缺一不可；也有的国家如英美法系认为其中某些项目并非绝对必要。相对来说，大陆法系对汇票要式的要求较严格，英美法系较灵活。在实际业务中，应注意对方国家有关的法律要求，若不了解对方国家票据法的规定，可谨慎从事，项目全一些。我国《票据法》规定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未记载规定事项之一的，汇票无效：表明“汇票”的字样；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确定的金额；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
三、汇票的任意记载项目

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汇票上可作一些“任意记载”。

(一)特定当事人条款

这主要是为维护汇票的信用以及出票人的信用，在汇票上指定担当付款人、预备付款人、参加付款人以及保证人等条款。

(二)废弃条款

在国际结算中，需要向国外寄出文件，为防止遗失或因故迟延，出票人通常会同时签发同一内容的两张汇票，分别付邮，即成套汇票(a set of bill)。为防止同一效力的各联汇票发生重复付款，所以在各联汇票上注明“Second(First) of the same tenor and date being unpaid”(付一不付二/付二不付一)，这就是废弃条款，即一联生效支付，其他各联自动失效。

(三)汇率与利率条款

该条款是出票人在汇票上载明按特定货币支付办法支付汇票金额时适用的汇率，或加付利息时适用的利率。

(四)免于追索条款

英美法系中，允许出票人在票面上记载当发生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时，不负偿还义务的表示，即免除担保承兑或付款条款，也称免于追索(Without Recourse)条款。背书人也可在其签名之上作同样记载，以免除被背书人对他行使追索权。

这一条款不适用于《日内瓦统一法》，出票人的“免于追索”记载被视为无记载。

(五)免作拒绝证书条款

这一条款表示若持票人遭到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时，免于作成拒绝证书而请求前手偿还。

(六)必须提示承兑条款

若汇票上载有“必须提示承兑”(Presentment for Acceptance Required)字样，表示持票人必须作承兑提示。如果汇票上还注明“必须在某日前(或后)提示承兑”，则必须在规定日期内提示承兑。

除上述各项外，还有提示期限、指定日期前不得提示承兑、免作拒付通知、有关信用证(信用证项下的汇票)条款等的记载。
四、汇票的流通使用

即期汇票的流通使用一般只经过出票、提示、付款即可。远期汇票的使用则要经过出票、背书、提示、承兑、付款、拒付、追索、参加承兑与参加付款、担当付款、保证等程序。这里以远期汇票为重点，简单分析一下汇票的流通使用。

(一)出票

出票(Issue)是汇票进入流通的第一个环节，出票人(Drawer)通过出票，开始他的债务清偿活动，即设立债权。出票包括制作汇票与交付。

(1)
制作汇票，并在汇票上签字。制作汇票时应按有关国家的票据法规定填写汇票的各类项目。这一行为使出票人成了汇票的主债务人，除非汇票上注明免于追索条款，倘若汇票被拒付，出票人有责任自己清偿债务。如果出票人是受委托而签字，则应在签名或签章前做出说明，如在委托人或单位前注明“For”或“On behalf of” 或“For and on behalf of” 或“Per pro.”字样，并在个人签字后面写上职务名称，如：
For D Co., Qingdao

           Li Ming Manager
(2)
交付，即出票人将汇票交给收款人。收款人收到汇票，成为持票人，拥有了债权，可以按票面文义享受权利，也可将这些权利转让出去。当然，若汇票的内容与收款人的愿望不一致，收款人也可以退票——将汇票退给出票人。

(二)背书

背书(Endorsement/Indorsement)即汇票的收款人或持票人在汇票的背后或粘单上签上自己的名称或再加上受让人的名称，并将汇票交与受让人的行为。背书使汇票的收款权利发生了转移，原收款人或持票人成为背书人，成为受让人的“前手”；受让人是被背书人，成为背书人的“后手”。需要注意，只有指示性抬头写法的汇票才可以经过背书进行转让。

1. 一般背书的种类

(1)
记名背书(Special Endorsement)。记名背书亦称特别背书、正式背书或完全背书，背书时，背书人先作被背书人的记载，再签上自己的名称。如

被背书人：Pay to the order of B Co., London

                      背 书 人：For A Co., Beijing

                                    (Signature)

                                      (Date)

(2)
空白背书(Endorsement in Blank)。空白背书亦称无记名背书或略式背书，背书人只签自己的名称，而不记载被背书人的名称即将汇票转让。我国《票据法》禁止采取空白背书。
(3)
限制背书(Restrictive Endorsement)。限制背书主要是不可再转让背书，即背书人在背书时载明“仅付给××(被背书人)”等。如
                       Pay to B Co., London only

                       Pay to B Co., London not negotiable

被背书人： Pay to B Co., London not transferable

                       Pay to B Co., London not to order

                       Pay to H Bank for account of B Co., London 
背 书 人：For A Co., Beijing

                           (Signature)

                            (Date)

英国《票据法》认为，此类背书的被背书人没有再转让汇票的权利；《日内瓦统一法》则认为此类背书仍可由被背书人再转让，但原背书人只对直接后手负责，对其他后手概不负责。

2. 背书种类的转化
上述背书方式在汇票流通中可以进行转化，见表2-1。

表2-1  背书的种类及转化
	被背书人
	Pay to B Co.,
London
	Pay to C Co., 
New York
	
	Pay to E Co.,
London only

	背书人
	For A Co.,
Beijing

(Signature)

2018.11.21
	For B Co.,
London

(Signature)

2018.11.26
	For C Co.,
New York 
(Signature)

2018.12.10
	For D Co., 
New York

(Signature)

2018.12.20

	背书种类
	记名背书
	记名背书
	空白背书
	限制背书


3. 背书的效力

(1)
背书人的责任。背书人对其所有后手承担以下责任：①担保汇票到期被承兑与付款；②向后手保证前手签名的真实性；③向后手保证汇票的有效性。如果背书人所持有的是空白背书，若将空白背书直接加上受让人的名称再转让汇票，则该持票人因没有在汇票上留下签名，就不必对后手承担责任，也就没有被追索的可能了。

(2)
被背书人的权利。被背书人获得汇票，标志着他获得了汇票文义规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并且因其拥有前手，所以其债权有众多的担保，即使汇票的主债务人拒付，也可向其前手追索。

(3)
回头背书。如果A将汇票通过背书让给了B，B背书后让给了C，C背书后又让给了D，D背书后又让给了E，最后E背书后又让给了C，那么这称为回头背书，即汇票上的债务人又成为被背书人。这类被背书人失去对其原来后手(新前手)的追索权，而只能对其原来前手行使追索权。对C来说，A、B均系其前手，D、E均系其后手。但当汇票由E转让给C时，则C不得对D、E追索，只能对B、A行使追索权。

4. 有附加记载的背书

背书中也可以加列有关内容，如加预备付款人背书、免除责任背书、免作拒绝证书背书、免作拒付通知背书、附有承兑提示要求的背书等，这些属于有附加记载的背书。一些有附加记载的背书会成为持票人行使汇票权利的限制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有条件背书。即要求被背书人满足某一条件方可行使汇票权利。如 “Pay to the order of B Bank on delivery of B/L No. ××”。

(2)
部分背书。背书人只转让部分票据金额给被背书人，如“Pay to A Co., for the amount of 50%”。

(3)
分割金额背书。即将汇票金额部分付给多个被背书人，如“Pay to A Co., and B Co., for the amount of 50% separately”。

我国《票据法》规定，部分背书和分割背书是无效的，无论是背书行为还是背书内容均无效。
(4)
委托收款背书。委托收款背书是指持票人以行使票据上的权利为目的，而授予被背书人以代理权的背书。在这种背书中背书人就是原持票人，被背书人则是代理人。在委托收款背书中，记载有“委托收款”字样，如“Pay to B Bank for collection”。在托收方式中会涉及这种背书。

(5)
质押背书。质押背书又称设质(on mortgage)背书、质权背书，是指持票人以设定质权提供债务担保为目的进行的背书。质押背书确立的是一种担保关系，即背书人(原持票人)与被背书人之间是一种质押关系，而不是一种票据权利的转让与被转让关系。质押背书中，背书人实际上是出质人，被背书人是质权人。因此质押背书成立后，即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背书人仍然是票据权利人，被背书人并不因此而取得票据权利。但是，被背书人取得质权人地位后，在背书人不履行其债务的情况下，可以行使票据权利，并从票据金额中按担保债权的数额优先得到偿还。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及有关解释，质押背书也必须依照法定的形式作成背书并交付，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或记载质押文句表明质押的意思，如“为担保”“为设质”等；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而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或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贷款人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从事票据质押贷款的，质押行为无效；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以及为实现这些权利而进行的一切行为，如提示票据、请求付款、受领票款、请求作成拒绝证明、进行诉讼等；如果背书人后手再背书转让或者质押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影响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
(三)提示

提示(Presentment or Presentation)是指持票人向付款人出示汇票并要求承兑或付款的行为。提示是持票人要求汇票权利的行为，付款人看到汇票称之为见票(Sight)。

1. 提示的种类

(1)
提示承兑(Presentment for Acceptance)。若属于远期汇票，持票人应先向付款人提示汇票并要求承兑。见票即付的汇票无须提示承兑。

(2)
提示付款(Presentment for Payment)。即期汇票或已到期的远期汇票，持票人要求付款人付款，应作提示付款。

2. 有效提示的要求

一项提示必须根据汇票上的规定方可有效，通常须遵循以下四个要求。

(1)
向指定的付款人提示。

(2)
在规定的有效期限内提示。汇票必须在规定的到期日内(且是营业日的营业时间内)向付款人作承兑或付款提示。《日内瓦统一法》认为，即期汇票应从出票日起算1年内提示付款，见票后定期汇票应从出票日起算1年内(算尾不算头)提示承兑，远期汇票(已承兑)应在到期日或其后的两个营业日内提示付款。英国《票据法》认为，即期汇票的提示付款与见票后定期汇票的提示承兑应在“合理时间”(Reasonable Time)内，远期汇票(已承兑)应在到期日当天提示付款。英国人对“合理时间”的解释为只要不故意拖延时间，实务中一般认为不超过半年。我国《票据法》规定：定日付款和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在汇票到期日前向付款人提示承兑；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１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承兑；汇票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承兑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见票即付的汇票，自出票日起1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付款；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与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到期日起10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
(3)
在规定的地点提示。规定的地点参照“付款地点”。

(4)
提示必须出示汇票。

另外，若汇票经背书转让给持票人，再经由持票人委托银行代收票款，则最后代收行的背书应附有“保证前手背书真实”字样。
3. 远期汇票的提示

远期汇票的持票人应向付款人作两次提示：第一次是提示要求承兑，即承兑提示；第二次是提示要求付款，即付款提示。两次提示都应按上述四个要求去做。若汇票上载有担当付款人，则承兑提示应向付款人做出，付款提示应向担当付款人做出。
(四)承兑

承兑即承诺兑付(Acceptance)，是指远期汇票的付款人表示接受出票人的付款命令，同意承担到期交付汇票金额责任的行为。付款人的承兑行为是通过在汇票正面写上“承兑”(Accepted)字样，或者同时注明承兑日期，签名后交付给持票人完成的；银行国际业务中的承兑多是由承兑行发出承兑通知书或承兑加押电文给持票人。付款人一经承兑，就成为承兑人(Acceptor)，承担远期汇票到期时付款的责任，即成为汇票的主债务人。承兑后的汇票如遭拒付，持票人可以直接起诉承兑人。

承兑通常有普通承兑与限制承兑两种形式。

1. 普通承兑

普通承兑(General Acceptance)，即承兑人对汇票的文义不加限制地予以确认。这一形式应用得最普遍。如

                           Accepted
                           Oct. 23, 2012 

                           For A Co., Beijing
                            (Signature)

2. 限制承兑
限制承兑(Qualified Acceptance)或称保留性承兑，即承兑人对汇票的文义部分或修改后予以承兑。按承兑人承兑的汇票责任范围，限制承兑可分为以下四种。

(1)
有条件承兑(Conditional Acceptance)。即付款人同意承兑，但加注了附加条件。如
                           Accepted 

                           Payable on delivery of bill of lading

                           Oct. 23, 2012 
For A Co., Beijing
                            (Signature)

(2)
修改付款期限承兑(Qualified Acceptance as to Time)。即付款人表示在一个不同于票面规定日期的到期日进行付款。如出票日后3个月付款的汇票，承兑时写明6个月付款。

                           Accepted

                           Payable at 6 months after date
Oct. 23, 2012 
                           For A Co., Beijing
                            (Signature)
(3)
部分承兑(Partial Acceptance)。即付款人只对票面金额的一部分做出承兑。例如，票面金额为10 000.00美元，承兑时写明承兑9000.00美元。

                           Accepted                        

                           Payable for amount of USD9000.00 only
Oct. 23, 2012

                           For A Co., Beijing
                            (Signature)
(4)
地方性承兑(Local Acceptance)。即明确限制付款于某一特定地点(and there only)的承兑。如

                           Accepted

                           Payable at A Bank Ltd. and there only

                           Oct. 23, 2012 

For A Co., Beijing
                            (Signature)

限制承兑意味着付款人不同意汇票载明的条件，因此持票人应将之视作拒付处理。英国《票据法》认为，部分承兑中，持票人只需将未承兑金额作成拒绝证书。需要注意，限制承兑中付款人应对已签字承兑的文义内容负责。我国《票据法》规定：付款人承兑汇票，不得附有条件；承兑附有条件的，视为拒绝承兑。
远期汇票除非注明“不得提示承兑”字样，持票人都应作承兑提示；若遭拒绝承兑，则应立即行使追索权。承兑意味着汇票收款有了保障，所以这种汇票在国际市场上的转让条件也较好。

(五)付款

付款(Payment)是指汇票到期时，持票人提示汇票，付款人支付票款的行为。汇票一经付款，即表示其反映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束。若汇票上载有担当付款人，持票人应向担当付款人提示付款，由担当付款人支付票款。

持票人必须在规定的有效期限内，在规定的地点，向指定的付款人提示汇票要求付款。付款人见票后应立即付款。但英国《票据法》认为，付款只要在24小时内(“习惯时间”)就可以。这与《日内瓦统一法》规定的“付款无优惠日”是不相同的。我国《票据法》规定：持票人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

付款人只有正当付款才能免除全体汇票债务人的债务责任。所谓“正当付款”(Payment in Due Course)是指：①要由付款人或承兑人付款，而非由出票人或背书人支付；②要在到期日那天或以后付款，而不能在到期日以前付款；③出于善意，即不知道持票人权利上的缺陷，实务中亦无相反证明；④付款给持票人，如果票据被转让，要鉴定背书连续，英国《票据法》还进一步要求鉴定背书真伪(不包括即期票据)。付款人正当付款后，一般要求持票人在汇票背面签字后(作为收款证明)收回汇票，注上“付讫”字样，或者要求收款人出具收据，以表明汇票注销，债务了结。

有时付款人可能因故只进行部分付款(Part Payment)。《日内瓦统一法》认为，持票人不得拒绝接受部分付款，否则丧失追索权；英国《票据法》认为，持票人可以接受部分付款，也可拒收。部分付款同样要求持票人出具载明已收金额的收据，持票人还应将未付部分作成拒绝证书，以行使追索权。
付款人应以汇票载明的货币支付。如果汇票规定支付等值的其他货币，则按规定的汇率折算成其他货币支付；如果汇票以外币表示，则按当地金融管制法令的规定，可以折算为本币支付。

实务中，根据持票人提示汇票的办法，付款人(行)有三种相应的付款方法。

一是持票人到付款行柜台提示汇票。付款行凭票支付现金给持票人，并要求持票人在汇票上作空白背书以作收款人收据用。也可将持票人的身份证件名称、号码记载于汇票背面，收回汇票并归档注销。

二是通过票据交换所提示。付款行收到换入的票据后即作转账付款，借记出票人账户，贷记交换科目。

三是联行或代理行寄来票据。付款行收到票据后作转账付款，借记出票人账户，贷记联行往来账户或代理行往来账户。
(六)拒付

拒付又称退票(Dishonor)，持票人在合理时间内或汇票到期日提示汇票要求承兑或付款时，遭到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统称为拒付。造成拒付的原因一般有三种：①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或到期日作承兑提示或付款提示，付款人明示或暗示(如在规定的时间内不付、避而不见、找不到等)拒付；②付款人破产、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或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③出票人破产。发生拒付后，持票人应作成拒付通知或拒绝证书以行使追索权，除非汇票上载明免除作成拒绝通知或拒付证书。

1. 拒付通知

拒付通知或称退票通知(Notice of Dishonor)，目的是使汇票的债务人及早知道拒付的事实，以做好及时付款的准备。如果持票人未作成拒付通知或未及时发出拒付通知，英国《票据法》规定持票人丧失追索权；《日内瓦统一法》则认为拒付通知只是后手对前手的义务，持票人并不因未作成拒付通知或未及时发出拒付通知而丧失追索权，但如果因此而给前手造成损失，持票人应负不超过汇票金额的赔偿责任。

拒付通知的发出方法有两种：一是持票人在拒付后一个营业日内，将拒付事实通知其前手，其前手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营业日内通知其再前手，一直通知到出票人；二是持票人同时将拒付事实通知各汇票债务人，其他前手无须向其前手发出通知。

2. 拒绝证书
拒绝证书(Protest)是由拒付地公证机关或其他有权做出公证的机构或当事人出具的证明退票事实的法律文件。除非汇票上载明免除作成拒绝证书，拒绝证书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所必需的证明文件，包括拒绝承兑证书和拒绝付款证书。拒绝承兑证书作成后，无须再作提示要求付款和拒绝付款证书。英国《票据法》认为，只有国际汇票才必须作成拒绝证书。

持票人请法定公证人(Notary Public)作成拒绝证书时，应交出汇票，经公证人向付款人再作提示仍遭拒付后，即由公证人按规定格式作成拒绝证书，连同汇票交还给持票人凭以行使追索权。若拒付地没有法定公证人，可请当地知名人士(Famous Man)在两个见证人(Witness)面前作成拒绝证书。
票据法允许出票人和背书人等在汇票上作“免除作成拒绝证书”的记载，但记载的效力不同：出票人作成的记载对于票据上的一切后手均发生效力，此时持票人可以不经作成拒绝证书直接行使追索权，如果持票人仍请求作成拒绝证书，则应自己负担费用；背书人作成免除拒绝证书的记载时，持票人对于该背书人行使追索权时可不必作成拒绝证书而直接行使追索权，但对票据上的其他债务人追索时仍应作成拒绝证书，并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请求偿还作成拒绝证书的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票据法对拒绝证书的作成内容、形式、时效以及拒付通知的时效与未及时通知的后果的规定不太一致。我国《票据法》规定：持票人应当自收到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之日起3日内，将被拒绝事由书面通知其前手；其前手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其再前手；持票人也可以同时向各汇票债务人发出书面通知。

(七)追索

追索(Recourse)是指持票人在汇票经过有效的提示被拒付时，对背书人、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他债务人行使请求偿还权利的行为。持票人可以向其任何一个前手追索，也可以同时向所有前手追索，但通常都是向其最主要的债务人追索，如向出票人追索。追索的金额除票面金额外，还可以包括因拒付而发生的额外费用，如到期日至付款日的利息、作成拒绝证书与拒付通知的费用以及其他费用。
1. 行使追索权的条件

追索权(Right of Recourse)即汇票遭遇退票时，持票人对其前手、出票人及其他债务人请求偿还汇票金额及费用的权利。行使追索权的条件有以下三个。

(1)
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示汇票。未经向付款人提示汇票，持票人不能行使追索权。

(2)
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发出退票通知。英国《票据法》规定为退票日后的次日。

(3)
外国汇票遭到退票后，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成拒绝证书。英国《票据法》规定为退票日后的一个营业日内。

2. 保留和行使追索权的期限

保留和行使追索权应注意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英国《票据法》规定为自债权成立之日起6年；《日内瓦统一法》规定持票人对前一背书人或出票人行使追索权的期限为1年，背书人对其前手背书人行使追索权的期限为6个月。
(八)参加承兑与参加付款

汇票没有得到承兑时，为阻止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追索，根据《日内瓦统一法》规定，汇票付款人及担当付款人以外的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承兑汇票，这就是参加承兑。英国《票据法》认为，只有票据债务人以外的当事人才可参加承兑。参加承兑的做法如同承兑，文义内容是在汇票正面写上“参加承兑”(Acceptor for Honor)字样、被参加承兑人的姓名、参加承兑日期及签字。参加承兑的时间，是在汇票到期日前、拒绝证书作成已可追索时。其到期计算方法，是从拒绝证书作成之日起算。参加承兑与承兑都是负担票据债务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①承兑人是票据的主债务人，承担付款义务；参加承兑人不是票据的主债务人，只是在票据拒付时承担偿还义务。②承兑人对全体票据债权人承担付款义务；而参加承兑人只对持票人和被参加承兑人的后手负责。③承兑的目的是确定债务人的付款责任；参加承兑的目的在于防止到期日前行使追索权。由于参加承兑的实际效果只是推迟追索权的行使，对持票人并无益处，所以英国《票据法》允许持票人可以不接受任何人作参加承兑。

汇票没有得到付款，持票人可以行使追索权时，其他人也可以要求参加付款，以阻止持票人的追索。参加付款人要出具书面声明，声明中要表明愿意参加付款以及注明被参加付款人的名称，且由公证人证明；持票人不可拒绝其参加，否则便丧失对承兑人或其他背书人的追索权。有时可能会有两人或两人以上竞相参加付款，根据规定通常给予能免除最多债务人者(一般是以其后手的数量多少来衡量)优先参加权。如果持票人不接受该享有优先权的参加付款人付款，则失去了对该参加付款人及其以下后手的追索权。参加付款人未记载被参加付款人的，则出票人应视为被参加付款人；参加承兑人参加付款时，应以被参加承兑人为被参加付款人；由第三者作为参加付款人时，应将参加付款的事实在两个营业日内通知被参加付款人，如未通知而发生损失的，参加付款人应负赔偿责任。参加付款的金额包括票面金额、利息、作成拒绝证书的费用等。参加付款后，参加付款人对于承兑人、被参加付款人及其前手取得持票人权利，可以持汇票及有关证件(如拒绝证书)向其行使追索权，但不得再以背书方式转让汇票。
参加承兑与参加付款的作用都是为了阻止汇票持票人行使追索权，以维护被参加人(出票人、背书人)的信誉，但参加承兑须经持票人的同意，参加付款则无须征得持票人的同意。目前实务中很少见到参加承兑与参加付款的做法。
(九)担当付款
担当付款人即代替付款人承担支付汇票金额的人。担当付款人通过两种方式产生：一种为出票人在汇票上除记载付款人外，另行记载一人为担当付款人；另一种为出票人未在汇票上指定担当付款人，但承兑人在承兑时指定一人为担当付款人。英美票据法不承认前一种记载，只承认后一种记载；《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对两种记载都予以承认。汇票有担当付款人的记载时，应先向担当付款人作付款提示。如出票人在汇票上有担当付款的记载，付款人于承兑时，不得涂销或变更。英国《票据法》规定，承兑人在承兑时指定担当付款人，但不能记载只限在担当付款人处付款，如作如此记载，应属保留承兑，持票人得拒绝上述形式的承兑。担当付款人虽可由出票人或承兑人任意指定，但一般都是付款人或承兑人的往来银行，以便于持票人直接向其收款。但在英国，于伦敦以外承兑的汇票，承兑人可指定伦敦城内银行代其付款。
(十)保证

保证(Guarantee)是非汇票债务人对出票、背书、承兑、付款等行为所发生的债务予以偿付担保的票据行为。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所负的责任完全相同。

保证须作成书面形式，一般在票据或粘单上载明保证文句、被保证人的名称、作成保证日期以及保证人的名称与地址等，并有保证人的签名。如

(1)
Per Aval

For account of   被保证人名称  
Signature by    保证人名称     
Dated on      保证日期        
(2) 
Per Aval

On behalf of   被保证人名称    
Signature by    保证人名称     
Dated on       保证日期       
(3)  Per Aval

Given for     被保证人名称    
Signature by    保证人名称     
Dated on      保证日期        
(4) 
We guarantee payment

Given for     被保证人名称    
Signature by   保证人名称     
Dated on      保证日期       
票据保证业务在欧洲大陆法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英美法系无此规定。英国的习惯做法是通过开立单独保函提供保证(Guarantee)，现在对票据保证也采用担保(Aval)的做法。
票据流通后，保证的功能也随之转移。保证增强了票据的可流通性，尤其是由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银行作保证的票据更容易被市场接受，所以保证常被用作票据融资的手段。

五、汇票的贴现
持票人可以将未到期的汇票通过贴现融通资金，但通常只有信用良好的大企业或者经银行承兑后的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才能得到贴现。在持票人办理贴现时，银行或贴现公司在扣除贴现日至汇票到期日的利息(贴息)后，将票面余额支付给持票人。票面余额即贴现净额或净款(Net Proceeds)，或称汇票现值。

(一)贴现利率

贴现利率简称贴现率(Discount Rate)，是指商业银行办理票据贴现业务时，按一定的利率计算利息，这种利率即为贴现率，即持票人贴现票据获得资金的价格。为区别银行贴现、转贴现与再贴现业务，有时将贴现率具体分为直贴利率、转贴利率与再贴现率。直贴利率即商业银行办理票据贴现业务时的贴利率，一般称为贴现率。

贴现率是市场价格，通常由双方协商确定。贴现率的高低，主要根据金融市场的利率来决定，同时考虑出票人和承兑人的名誉，以及汇票的出票条款是否基于正常货物交易等。我国的贴现率是在中央银行现行的再贴现利率的基础上进行上浮，各银行同期的贴现率可能不同，但最高不能超过现行的贷款利率(如按商业银行同档次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下浮3个百分点)。

除按贴现率计算的贴现息之外，贴现时还会发生其他费用，如印花税(Stamp Duty)与承兑费(Acceptance Commission)。

(二)汇票贴现的计算

汇票有些是不带利息的，也有些是带利息的。因此，汇票的贴现也分为无息汇票贴现和有息汇票贴现。

1. 无息汇票贴现

无息汇票贴现的计算公式为

贴现净额=票面金额-贴现息
其中，贴现息是汇票的收款人在票据到期前为获取票款向贴现银行支付的利息，其计算公式为

贴现息=票面金额×贴现期限×贴现率

贴现期限或贴现天数是指从贴现日至汇票到期日提前付款的天数，一般以贴现日至汇票到期日的前一日为贴现期限。贴现率是用年利率表示的，应折算为日利率，英镑按365日为基数折算，美元、欧元等其他货币按360日折算。因此，贴现息的计算公式又可以表示为

贴现息=票面金额×(贴现天数÷360或365)×贴现率

例2-1：一张汇票面值100万美元，出票日期为5月8日，7月8日到期。持票人于6月8日到银行贴现汇票，贴现率为12%。假定到期日是工作日，计算贴现净额。

解：贴现天数6月8日至7月8日共30日

贴现息=1 000 000×(30÷360)×12%=10 000(美元)

贴现净额=1 000 000-10 000=990 000(美元)

2. 有息汇票贴现

有息汇票贴现的计算公式为

贴现净额=汇票到期值-贴现息

其中，贴现息=汇票到期值×(贴现天数÷360)×贴现率。

无息汇票的到期值等于应收票据的面值；带息汇票的到期值等于票面金额与到期累积利息之和，即

带息汇票的到期值=票面金额×(1+票据年利率×汇票到期天数/360)

例2-2：一张带息汇票面值100万美元，利率为9%，出票日期为5月8日，7月8日到期。持票人于6月8日到银行贴现汇票，贴现率为12%。假定到期日是工作日，计算贴现净额。

解：贴现天数6月8日至7月8日共30日
汇票到期利息：1 000 000×(30÷360)×9%=7 500(美元)

票据到期值：1 000 000+7 500=1 007 500(美元)

贴现息：1 007 500×(30÷360)×12%=10 075(美元)

贴现净额=1 007 500-10 075=997 425
贴现是银行的一项资产业务，也是一项票据买卖业务，银行贴进汇票后可将汇票持至到期日，提示给承兑人要求付款，也可将之转贴现或再贴现以提前收回资金。再贴现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的一种方式，再贴现率比市场贴现率高，也是衡量一国利率水平的主要标志。
第三节  本    票

一、本票的定义
本票(Promissory Note)也称期票，按英国《票据法》的定义，是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签发的，保证即期或定期或在可以确定的将来时间，向某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的书面承诺。

与汇票的定义方法相似，《日内瓦统一法》是从本票的内容进行定义的，即本票需包含：①“本票”字样；②无条件支付承诺；③一定金额；④付款期限；⑤付款地点；⑥收款人；⑦出票地点与日期；⑧出票人签字。
中国《票据法》对本票的定义是：本票是由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

简单地讲，本票也就是出票人对收款人承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本票的主要特点是票面上只有两个当事人，即出票人与收款人，其付款人就是出票人本身，是自付票据，无须承兑。因此本票的信用完全建立在收款人对出票人信任的基础上，没有第三者的任何担保。
二、本票的种类

(一)记名本票与不记名本票
根据本票上是否记载收款人的名称，本票可分为记名本票和不记名本票。
(1)
记名本票是指票面注明收款人姓名的一种本票。记名本票在收款人名称后有“或其指定人”(or to order)字样，称为指示式本票，可由收款人背书并交付票据转让其权利。我国《票据法》规定，本票必须记载收款人名称，否则本票无效。

(2)
不记名本票是指在票面上并不记载权利人(受款人)的名称，而只是写明以“来人”(Pay Bearer)为受款人的本票。这种本票的票据权利可授予或转让给任何人，转让时无须作成背书，仅凭交付即可完成转让；票据到期时，持票人不管是何人都有权向出票人请求支付票款。

(二)银行本票和商业本票

根据出票人的不同，本票可分为银行本票(Banker’s Promissory Note)和商业本票(Commercial Paper)。

(1)
银行本票，也就是由银行签发的本票，出票人是银行，是申请人(债权人)将款项交存银行，由银行签发给申请人凭以办理转账结算或支取现金的票据。银行本票不附带任何单据，属于光票。银行本票由银行签发，并于指定到期日由签发银行无条件支付，因而信誉度很高。我国《票据法》中所称的本票是指银行本票，且一律采用记名形式。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的本票也主要是银行本票。

(2)
商业本票也称一般本票，其出票人是企业单位或个人，用于清偿自身债务或融资。根据其用途，商业本票可分为交易性商业本票(CPI)与融资性商业本票(CPⅡ)。前者是因实际交易行为所产生的交易票据，如商品贸易中买方为了付款而签发给卖方的本票。这类本票使用时可以附有有关单证，成为跟单本票。后者是公司、企业为筹集资金所发行的票据，一般需要经过金融机构的保证。

(三)即期本票和远期本票

根据付款时间的不同，本票可分为即期本票(Sight Promissory Note)和远期本票(Usance Promissory Note)。

(1)
即期本票是指见票即付的本票，其持票人自出票日起可随时要求出票人付款。持票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做出付款提示，出票人或其代理机构(兑付行)在持票人提示后进行必要的审查，如果未发现伪造或变造的异常现象，应无条件向持票人支付票款。如发现本票已经过期，承担兑付责任的兑付行有权拒绝，持票人可找出票人协商解决；如发现有伪造或变造情况，则应通过法定诉讼程序解决。

(2)
远期本票是指持票人只能在票据到期日才能请求出票人付款的本票。依到期日确定方法的不同，远期本票可分为：①定期本票，在本票上记载具体日期为到期日；②出票日后一段时期付款本票，又称计期本票；③见票后一段时期付款本票，又称注期本票。

银行本票有定期和即期两种形式：前者须到期才能支取，也可以背书转让；后者可以替代现金进行支付。商业本票有即期与远期两种形式：在国际贸易中，前者多用于跟单托收中，由进口商签发给出口商作托收单据用；后者一般应用于出口地银行对进口商提供的买方信贷，由进口商根据还款计划(分期付款)签发，并经其他当地银行保证后交给放款银行作债务凭证用。
(四)定额本票和不定额本票

银行本票根据其金额记载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定额本票和不定额本票。

(1)
定额本票是指凭证上预先印有固定面额的银行本票，也称为银行券(Bank Note)，即期定额付给来人(Pay Bearer)。

(2)
不定额本票是银行本票中按票面金额划分的一种票据，是由银行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付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按支付方式不同，不定额本票可分为转账不定额本票和现金不定额本票。

由于银行本票的滥发可能扰乱国家的金融秩序，加剧通货膨胀，因此各国不允许商业银行发行定额的不记名本票，而归中央银行垄断发行，商业银行只可以发行不定额的记名银行本票。我国定额本票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其他专业银行代办签发和兑付；不定额本票由经办银行签发和兑付。
(五)现金本票和转账本票

根据支付方式的不同，本票可分为现金本票(Cash Promissory Note)和转账本票(Transfer Promissory Note)。
(1)
现金本票是指在票面上注明“现金”字样，可以通过向银行支取现金的方式来进行支付结算的本票。注明“现金”字样的本票既可以支取现金，也可以用于转账。

(2)
转账本票是指通过银行账户转移资金的方式来进行支付结算的本票。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遗失，由失票人向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办理挂失止付，同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止付通知书；未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遗失，不得挂失止付，但失票人可以凭人民法院出具的其享有票据权利的证明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或退款。

(六)其他形式
1. 国际本票
国际本票(International Note)即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本票，均为银行本票。这类本票主要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大银行签发的，可在国际上流通。
2. 国际小额本票
国际小额本票(International Money Order)是由设在货币清算中心的银行，作为签发该国货币的国际银行本票的出票行，交给购票的记名收款人，持票到该货币所在国以外进行使用的本票。如在世界各地旅游或需用钱时，可将本票提交当地任何一家愿意兑付的银行，经审查合格后，即可垫款予以兑付，垫付行随后寄出票据到出票行索偿垫付款项。
3. 旅行支票
旅行支票(Traveler’s Cheque)是带有本票性质的票据，其付款人就是该票的签发人。本书第十一章对此将作详细介绍。

4. 大额流通存单
大额流通存单亦称大额可转让存款证(Negotiable Certificate of Deposit, CD/Large-denomination Negotiable Certificates of Time Deposit, CDs)，是大银行印发的一种不记收款人名称的、固定金额、固定期限的大额存款凭证。凭证上印有一定的票面金额、存入日和到期日以及利率，由存款户购买持有，可流通转让，自由买卖，到期后可按票面金额和规定利率到发行银行提取全部本利，逾期存款不计息。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是一种大额、存款单证，因此也属于带有本票性质的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可分为发行市场(一级市场)和流通转让市场(二级市场)。

大额可转让存单最早由美国各大银行为规避利率管制开发发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等国的发行量大幅度上升，其期限为3个月、6个月或1年，最长为5年，目前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按照发行者的不同，美国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可以分为国内存单、欧洲美元存单、扬基存单和储蓄机构存单四类。国内存单是由美国国内银行发行；欧洲美元存单由美国境外银行发行，以美元为面值，其中心在伦敦，但发行范围不仅限于欧洲；扬基存单是由外国银行(如西欧和日本等地的著名国际性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发行；储蓄机构存单是由一些非银行机构(如储蓄贷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信用合作社)发行。

我国的大额可转让存单业务发展比较晚，最初由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于1986年发行。1989年经中央银行审批，其他专业银行也陆续开办了此项业务，但不准许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存单的主要投资者主要是个人，企业为数不多。目前我国有关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票据法》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

5. 其他
中央银行本票(Central Banker’s Notes)，又称中央银行券，它是等同于纸币的、由中央银行签发的即期定额银行票据；国库券(Treasury Securities)；地方政府、银行、大企业向投资市场或者面向社会发行的各种债券。

三、本票的内容

(一)法定记载事项——必要项目

各国票据法对本票的必要项目规定不同，主要包括：①“本票”字样；②确定的金额；③付款日期，未载明的视为见票即付；④付款地点；⑤出票地；⑥收款人名称；⑦无条件支付的承诺；⑧出票日期；⑨出票人签字。

我国《票据法》还规定：本票上未载明付款地点的视为出票地点，未载明出票地点的视为出票人的营业所、住所或居住地；本票自出票之日起，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两个月。

(二)任意记载项目 

任意记载项目主要包括：①担当付款人；②利息与利率；③禁止背书的记载；④免除作成拒绝证书等。 

四、本票与汇票的区别
本票的出票人是绝对的主债务人，即付款人，这就决定了它与汇票必然存在不同之处。

(1)
从性质和使用上来看，汇票是无条件的支付命令，而本票则是无条件的支付承诺；汇票可以有复本，而本票没有复本；汇票可以承兑，而本票是由出票人保证付款，没有承兑。

(2)
从票据的主要当事人的权责来看，汇票的主债务人在远期条件下是承兑人，而本票的主债务人是出票人；汇票的出票人担保付款人承兑和付款，而本票的出票人自负付款责任，也没有承兑的责任。

(3)
从出票人和付款人的资金关系来看，汇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事先不必有资金关系；而本票则无所谓资金关系，本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 
(4)
从背书人的义务来看，汇票的背书人须负担付款人承兑及付款的义务；而本票的背书人只负担追索时的偿还义务。

正由于本票具有上述特点，在应用上不如汇票灵活，再加上经常发生出票人拒付问题，所以在国际贸易结算中较少使用；即便使用，也大多使用信用程度高的银行本票，但一般国家对这类票据发行的限制比较多。
第四节  支    票

一、支票的概念与内容  

(一)支票的概念与特点

支票(Cheque/Check/Banker’s Checks)是存款人对银行签发的，授权银行对某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即期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的支付命令，是用来支取一定金额的票据。英国《票据法》将其定义为以银行为付款人的即期汇票。
《日内瓦统一法》从支票的内容对其进行定义，即支票需包含：①“支票”字样；②无条件支付命令；③一定金额；④写明“即期”字样，如未写明视为见票即付；⑤付款银行的名称与地点；⑥收款人或其指定人；⑦出票地点与日期；⑧出票人的名称与签字。

我国《票据法》将支票定义为：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从以上概念中可以看出，支票具有以下特点。

(1)
支票的主要功能是支付，其主要特点是见票即付、划线转账和保付。

(2)
支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必须先有资金关系，即出票人签发支票之前应在付款银行存有足额的资金。

(3)
支票的当事人有三个：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

(4)
支票的出票人担保支票的付款，支票的背书人担负追索时的偿还义务。

此外，支票与本票一样，只有一张，没有复本。
支票主要用于国内结算。出口企业采用票汇方式结算货款时，有时会收到国外进口商寄来的支票作为付款的凭证。
(二)支票的内容
根据各国票据法的规定，支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支票”字样；②无条件支付命令；③付款银行的名称和地址；④付款地点，未载明的视为付款人所在地；⑤收款人或其指定人；⑥出票人签字；⑦出票日期与地点，未载明出票地点的，出票人名称后面的地点视为出票地；⑧“即期”字样，未载明的视为见票即付；⑨一定的金额。
各国票据法都禁止出票人开立空头支票，空头支票即出票人在银行没有存款或存款不足的情况下开立的支票。对空头支票的恶意出票人，票据法规定了处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方法。

二、支票的种类

支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

(一)按收款人的不同划分
按收款人的不同，支票可分为记名支票与不记名支票。

(1)
记名支票(Cheque payable to order)即在收款人一栏写明收款人名称的支票，如“限付××”(Pay××only)。收款人取款时应签字(章)，转让或向银行贴现时，需要背书。

(2)
不记名支票(Cheque payable to bearer)也称来人支票或空白支票，收款人一栏不记载名称，只写“付来人”(Pay Bearer)，以持票人为收款人。持票人取款时无须背书，或凭交付即可转让流通。
(二)按出票人的不同划分
按出票人的不同，支票可分为银行支票与私人支票。

(1)
银行支票(Banker’s Cheque)也称为银行本票，即由银行签发并由银行付款的支票。其主要用途是便于支付本行的对外债务，或代顾客办理票汇。

(2)
私人支票(Personal Cheque)是指由出票人(个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也称为个人支票。

(三)按是否划线划分
按是否划线，支票可分为开放支票和划线支票。
(1)
开放支票(Open Cheque)，也称为未划线支票(Uncrossed Cheque)或一般支票、普通支票，它是由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支票上未印有“现金”或“转账”字样，可用于支取现金，也可用于转账。

(2)
划线支票(Crossed Cheque)即在支票正面有两道平行横线或在左上角画两条斜线的支票。这类支票只能通过银行转账收款，其作用是防止丢失和他人冒领。在实践中，划线支票有一般划线支票(Generally Crossed Cheque)与特别划线支票(Specially Crossed Cheque)两种形式。

(四)按是否保付划分
按支票是否保付，支票可分为保付支票和不保付支票。

(1)
保付支票(Certified Cheque)是指付款银行应出票人或收款人的请求，在支票上记载“保付”或“照付”字样的支票。其主要目的是保证支票提示时付款，以增加支票的流通能力。支票一经保付，付款责任即由银行承担，出票人和背书人可免于追索。付款银行对支票保付后，即将票款从出票人的账户转入一个专户，以备付款。所以保付支票提示时，即使在付款提示期限以外，也不会遭遇退票。

(2)
不保付支票(Uncertified Cheque)即普通支票，未经保付的支票。

(五)其他形式的支票
其他形式的支票主要包括定额支票、现金支票、转账支票、旅行支票以及电子支票等。

三、支票的使用

(一)出票

支票的出票是指出票人填制支票并将其交付给他人的行为。收受支票的人，一般是支票上记载的“收款人”。但出票时也可以不填写收款人的名称，而是授权收受支票的人去填写，这时，收受支票的人可以称为“持票人”。 
(二)背书

转账支票可以背书转让。支票的背书是指以转让支票权利为目的，或者以将支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为目的，在支票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

(三)划线

划线支票较一般支票更具安全性，而特别划线支票比普通划线支票的安全性更大。出票人、收款人或持票人都可以在支票上划线；出票人作成普通划线，持票人可以把它转变成特别划线；出票人作成普通划线或特别划线，持票人可以加列“不可流通”字样。

1. 一般划线支票

一般划线支票或称普通划线支票，是指不注明被委托收款银行的划线支票，具体有五种划线形式。

(1)
出票人、收款人或持票人在支票上划两道平行线，中间无任何加注。这是最普通的划线支票。

(2)
在平行线中加列“和公司”(AND COMPANY or & Co.)字样。这种划线是早期遗留下来的划线办法，近年来很少使用。

(3)
在平行线中加列“不可流通”(NOT NEGOTIABLE)字样。这种划线意指不要转让，出票人只对收款人负责，但并不禁止一般转让，只是转让后的受让人权利不得优于前手转让人。

以上三种划线支票可由持票人委托任何银行收取票款。

(4)
在平行线中加列“请收收款人账户”(ACCOUNT PAYEE)字样。

(5)
在平行线中加列“不可流通，请收收款人账户”(NOT NEGOTIABLE ACCOUNT PAYEE)字样。

以上两种划线支票，只能由支票收款人委托其往来银行收款入账。

一般划线支票的付款银行，如将票款付给非银行业者，应对持票人负由此发生损失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以支票金额为限。

2. 特别划线支票

特别划线支票是在平行线中写明具体取款银行的名称，其他银行不能持票取款。例如“请香港渣打银行收入收款人账户”(ACCOUNT PAYEE WITH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特别划线中只可指定一家银行，不得指定两家以上银行，如指定的两家银行是属一家银行委托另一家银行代收者则可允许。被特别划线的银行可以再作特别划线给另一家银行代收款项。

特别划线支票的付款银行，如将票款付给非划线记载之特定银行，应对真正所有人负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以支票金额为限。

(四)提示与付款

支票的持票人向付款人提示付款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持票人到付款人的营业场所直接向付款人提示票据，请求付款；二是委托开户银行通过票据交换系统向付款人提示票据，视同持票人提示付款。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仅限于收款人向付款人提示付款。付款人支付支票金额并收回票据后，支票流通过程结束。
我国《票据法》对于支票的付款，主要有以下规定。
(1)
支票限于“见票即付”，不得另行记载付款日期，另行记载付款日期的，该记载无效。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较短，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之日起10日内提示付款；异地使用的支票，其提示付款的期限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的，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付款人不予付款的，出票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票据责任。
(2)
出票人在付款人处的存款足以支付支票金额时，付款人应当在支票提示付款的当日足额付款。 

(3)
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支票形式上的合法性，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4)
支票金额为外币的，按照提示付款日的市场汇价，以人民币支付，支票当事人对支票支付的货币种类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日内瓦统一法》规定：支票的提示期限，一般国内支票为8天；出票与付款不在同一国家但在同一洲的为20天；不在同一国家且不在同一洲的为70天。

(五)退票 

支票的退票是指支票的付款人具有法定的事由，对向其提示付款的支票拒绝付款，并将支票退还给提示付款人的行为。
根据我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应当对支票给予退票的情形包括：空头支票；出票人签章与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欠缺法定必要记载事项或者不符合法定格式的支票；超过票据权利时效的支票，主要表现为超过提示付款期限；远期支票；人民法院做出的除权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支票；以背书方式取得的但背书不连续的支票；票据权利人已经挂失止付的支票；出票人账户被冻结、出票人的支票存款账户已销户；支票大小写金额不符；交换票据未盖交换章；支票上的字迹、签章模糊不清，等等。
(六)止付 

支票的止付是支票发出后、解付前，由于遗失或其他原因，出票人请求自己的开户银行对该支票停止付款的行为。出票人发现支票遗失后，应立即向银行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停止付款，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银行，银行在收到书面确认后，便同意停止付款。如果持票人要求止付，则必须与出票人联系，由出票人向银行发出书面通知。止付的支票如果被提示，付款银行应在支票上注明“Orders not to pay(奉命止付)”并拒付。
《日内瓦统一法》禁止在支票有效期内止付，即使出票人死亡或者破产。英国《票据法》允许止付，还规定付款人在有确凿证据证明出票人死亡或者破产时可以止付。

四、汇票、本票、支票的区别 
汇票、本票、支票都属于狭义的票据范畴，都具有出票、背书、付款这些流通证券的基本条件，都是可以转让的流通工具。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
汇票和支票有三个基本当事人，即出票人、付款人、收款人；而本票只有出票人(付款人和出票人为同一个人)和收款人两个基本当事人。 

(2)
支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必须先有资金关系，才能签发支票；汇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不必先有资金关系；本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为同一个人，不存在所谓的资金关系。 

(3)
支票和本票的主债务人是出票人；而汇票的主债务人，在承兑前是出票人，在承兑后是承兑人。 

(4)
远期汇票需要承兑；支票一般为即期无须承兑；本票也无须承兑。 

(5)
汇票的出票人担保承兑付款，若另有承兑人，由承兑人担保付款；支票的出票人担保支票付款；本票的出票人自负付款责任。 

(6)
支票、本票的持有人只对出票人有追索权；而汇票的持有人在票据的有效期内，对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都有追索权。 

(7)
汇票有复本；而本票、支票则没有。 

(8)
支票、本票没有拒绝承兑证书；而汇票则有。
思  考  题

一、名词解释

票据、正当持票人、付对价持票人、参加承兑人、保证人、参加付款人、预备付款人、担当付款人、票据行为、承兑、背书、贴现、汇票、本票、大额流通存单、支票

二、简答题

1. 简述票据的特点与功能。

2. 简述票据的关系人及其权利和义务。

3. 简述票据行为的特点。

4. 简述票据的法律体系。

5. 汇票有哪些种类？其抬头有哪几种？

6. 汇票的背书和承兑各有哪些做法？

7. 汇票、本票、支票各有何特点？

8. 本票和支票分别有哪些种类？

9. 简述支票划线的方法及应用要求。

三、分析题

1. 一张汇票面值为50万美元，出票日期为1月9日，7月9日到期，持票人于6月9日到银行贴现汇票，贴现率为12%，则贴现净额应为多少？

2. 根据给出的条件填写一张汇票。

No.30167577
Date of issue: April 20, 2016

Tenor: at 30 days from sight
Drawer: BETERFORD DEVELOPMENT CO., LTD. ××Rd.Shanghai 

Drawee: BANK OF SAIPAN. Tokyo, Japan
Payee: HUADONG EXPORT AND IMPORT CO., LTD
Sum: USD 47,259.00
3. 根据给出的条件要求和汇票示样完成票据行为的制作。

条件要求：

(1)
Acceptance: April 18, 2011.To mature date, payable at the name of drawee and place, signature.
(2)
Aval: For account of A Importing Co., London, BANK OF EUROPE, LONDON, signature.
(3)
Special Endorsement: Pay to order of Bank of China Qingdao Branch.
(4)
Endorsement in Blank.

制作如下：

	(1)Per Aval

	(2)Acceptance
	BlLL OF EXCHANGE
No.  423123                       Qingdao, April 8, 2011     
Draft for    GBP23,000, 00   
   At   90 days after sight of this First of Exchange(second of the same tenor and date unpaid) pay to   ABC Co., or order                   

the sum of     SAY TWENTY-THREE THOUSAND POUNDS ONLY 
Value received                                                
Drawn under                                                  

To:    A Importing Co., London                                 
                                              For D Company

                                                 Qingdao

                                                 (Signature)


    (3)Special Endorsement             (4)Endorsement in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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